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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因應颱風期間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之管理，減少災害發生造成民

眾生命及財產之損失，擬定直轄市、縣（市）政府辦理招牌廣告及樹

立廣告之安全巡查與處理機制，並定期彙報內政部營建署檢討，並由

內政部營建署辦理督導，以加強颱風期間之災害應變。 

貳、巡查對象： 

建築法、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管理辦法規定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

告係含下列二類： 

一、招牌廣告：指固著於建築物牆面上之電視牆、電腦顯示板、廣告

看板、以支架固定之帆布等廣告。 

二、樹立廣告：指樹立或設置於地面或屋頂之廣告牌（塔）、綵坊、

牌樓等廣告。 

參、安全巡查與處理機制 

為降低颱風期間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之危害，對於有危害公共安

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特別加強巡查工

作，並列管通知改善、加固補強或依法拆除等處理機制，定期回報本

署檢討，其巡查工作如下： 

一、定期巡查： 

 直轄市、縣（市）政府於每年 4月至 11 月，每月定期巡查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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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並於次月 5日前回報前

月份巡查資料登載於「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資訊系統」

之表 1「縣（市）政府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巡查列管表」及表 2

「縣（市）政府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改善前後照片表」彙報本署，

並系統列印巡查列管表（表 1）函送本署彙整列管。 

二、颱風期間之巡查： 

（一）海上颱風警報發布後，各縣市政府應即行全面查察前項定期

巡查尚未解除列管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加強必要之處

置，另發現新增案件應一併回報本署列管，並於每日上午 11

時及下午 17 時前將最新之巡查列管資料及改善前後照片，分

別登載於「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資訊系統」之表 1

及表 2彙報本署，並以系統列印最新之巡查列管表（表 1，

17 時傳送資料應由縣市長或其授權之代理人核章），以傳 

（02-8771-2508）或 E-mail 至本署防災中心 

（cpah@cpami.gov.tw）彙整。 

（二）颱風警報解除後 3 日內，彙整所有當次颱風巡查列管資料及

改善前後照片，登載於「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資訊

系統」之表 1 及表 2，並以系統列印表 1 及表 2，函送本署彙

整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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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與所轄鄉鎮市公所、區行政中心等相關

人員，研訂巡查計畫，據以執行。 

肆、督導計畫 

一、督導目標 

為防範颱風之災害，在每年防汛期間之前，督促縣市政府進

行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並立即處理列管案件，在汛期

前整頓完畢。 

二、督導項目及內容 

（一）整體行政區域巡查執行情形。 

（二）列管件數與其處理（通知改善、加固補強或依法拆除）及複

查情形。 

（三）颱風期間之動員效率與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

之拆除作業績效。 

（四）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裁處紀錄相關資料建置

及「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巡查資訊系統」操作情形。 

三、督導小組與作業方式 

（一）督導小組由內政部營建署及內政部中部辦公室派員組成。 

（二）作業方式： 

1.受督導機關簡報巡查處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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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核資料建置情形。 

3.以抽查方式進行現場勘查。 

4.填報督導紀錄表（表 3），彙整製作成果報告追蹤列管。 

四、督導行程 

督導期程訂於每年 5 月底前完成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之

業務督導。其行程由內政部營建署通知受督導機關抽查日期、時

間與集合地點。如遇颱風或其他災害發生時，督導機關得隨時依

實際情況與臨時狀況予以調整預定抽查訪評之日期與地點，並電

話通知。 

五、彙整及追蹤列管案件處理情形 

   由本部營建署整理督導所見缺失，召開檢討會議，進行列管

案件檢討與積效改進，並持續追蹤各縣市政府列管案件之處理及

改善作為。 

六、受督導機關配合辦理事項： 

（一）準備書面報告資料，並逐一備齊列管案件與處理情形相關資

料。 

（二）提供簡報場地及支援現場勘查之交通工具。 

伍、經費 

由所屬機關、單位依規定自行報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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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獎勵 

參與本計畫之單位及人員，各機關得依人事相關規定辦理敘獎事

宜。 

柒、建立各縣市政府聯絡窗口 

一、內政部營建署之聯絡窗口及承辦人員如下； 

（一）平時聯絡窗口： 

莊佳陵，電話：02-87712877，傳真：02-87712709，E-mail：

nyota@cpami.gov.tw 

欒中丕，電話：02-87712696，手機：0952697068 

（二）颱風期間聯絡窗口 

颱風期間聯絡窗口為內政部營建署之防災中心，彙整

颱風期間各縣市政府資料，並彙報中央防災應變中心。其

防災中心電話：02-87712532，傳真：02-87712508，E-mail：

cpah@cpami.gov.tw 

（三）督導作業聯絡窗口： 

1.本署建築管理組 

莊佳陵，電話：02-87712703，傳真：02-87712709，E-mail：

r91521228@cpami.gov.tw 

欒中丕，電話：02-87712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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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各縣市督導行程表如下： 

日 期 受督導縣市 日 期 受督導縣市 

4/1（二） 

※ 臺北市政府、

   金門縣政府、

   澎湖縣政府 

4/8（二） 
※ 嘉義縣政府、 

  嘉義市政府 

4/11（五） 

※ 新北市政府、

基隆市政府、

   連江縣政府 

4/15（二） ※ 臺南市政府 

4/18（五） 
※ 新竹縣政府、

   桃園縣政府 
4/23（三） 

※ 高雄市政府、 

  屏東縣政府 

4/25（五） 
※ 新竹市政府、

   苗栗縣政府 
4/29（二） ※ 宜蘭縣政府 

5/2（五） 
※ 臺中市政府、

   南投縣政府 
5/6（二） ※ 花蓮縣政府 

5/9（五） 
※ 彰化縣政府、

   雲林縣政府 
5/13（二） ※ 臺東縣政府 

 

督導會議議程如下： 

項次 時間 工作內容 使用時間 

一 10:00~10:05 介紹督導小組成員、說明督導計畫與內容 5 分鐘 

二 10:05~10:10 受督導單位主持人玫詞並介紹成員 5 分鐘 

三 10:10~12:00 
簡報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與處理工作

作業執行情形 
110 分鐘 

四 12:00~13:00 休息用餐 60 分鐘 

五 13:00~17:00 
以抽查方式進行現場實地勘查 （由召集人選定

縣市內重要道路進行勘查） 
24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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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台北市政府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巡查列管表 

第  頁共  頁 

        颱風                                                                           

年 月  日 時  

列管 

編號 

縣市

別 

鄉

鎮 

市

區 

巡查情形 處理情形 

有危害公告安全之招牌

廣告或樹立廣告地址 

（註 1） 

已通知

業者改

善 （註

2） 

已改善 是否繼續列

管 （註 3）已補

強 

已拆

除 

09801B001 ○○

縣 

○

○

鎮 

○○路○○號○○樓 □ □ □ □請解除列

管 

        

        

        

        

        

        

合計應處理件數 451 件 合計 

     

件 

合計

     

件 

合計 

     

件 

列  管      

件 

請解除      

件 

一、註 1：對有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或樹立廣告，請填列詳細地址，無地址者請填列路名及區段

或公里數。 

二、註 2："已通知業者改善"指已通知補強或拆除但尚未完成。 

三、註 3：若已補強或拆除並附改善前後照片者，得請營建署解除列管。 

四、請依上開編號就有危害公共安全之案件，分別拍攝改善前後照片，張貼於表 2連同本表一併回傳。 

五、定期巡查：本表（需核章）及表 2請於每月 5日前登載於「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資訊系

統」彙報本署，並將本表以該系統列印後函送本署彙整列管。 

六、颱風期間：本表及表 2請於每日 11 時、17 時將最新巡查列管資料及改善前後照片登載於「招牌

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資訊系統」彙報本署，並以系統列印更新之本表（17 時傳送資料應由

縣市長或其授權之代理人核章），以傳真（02-87712508）或 E-mail 至本署防災中心

（cpah@cpami.gov 

填報人：     聯絡電話      縣（市）長（或其授權之代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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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颱風   台北市政府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巡查列管表

     

 （列管編號）改

善前 

 （列管編號）改

善前 

 （列管編號）改

善前 

 （列管編號）改

善前 

 （列管編號）改

善前 

     

 （列管編號）改

善後 

 （列管編號）改

善後 

 （列管編號）改

善後 

 （列管編號）改

善後 

 （列管編號）改

善後 

※列管編號編定原則為每個廣告招牌一案，前 3碼標示年度； 第 4~5 碼標示月份；第 6碼標示縣市

別代碼；第 7~9 碼標示序號，例如 98 年 4 月份台北市列管第一案為 09804B001，其序號應累積增

加，不得重複使用。 

※不同編號之廣告招牌案件，請分表紀錄，此照片編號請確實對應表 1，本表如不敷使用，請自行增

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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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處理工作督導紀錄表 

受督導單位：  督導日期：   年  月  日

督導人員：  紀錄： 

（一）地方政府辦理情形及缺失 

1.整體行政區域巡查執行情形： 

 

 

 

2.列管件數與其處理（通知改善、加固補強或依法拆除）及複查情形： 

 

 

3.颱風期間之動員效率與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拆除作業績效： 

 

 

4.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裁處紀錄相關資料建置及「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

安全巡查資訊系統」操作情形： 

 

 

5.抽查現場勘查結果： 

 

（二）建議改進事項 

 

（三）督導紀錄照片 

   政府督導會議照片：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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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進行情形 督導進行情形 

   政府現場勘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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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各縣市督導會議紀錄 

 

(一) 臺北市、金門縣、澎湖縣  場次 

 
壹、開會事由：內政部營建署 103 年度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與處

理工作督導會議 

貳、開會時間：103 年 4 月 1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 分 

參、開會地點：臺北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904 會議室 

肆、主持人：黃副組長仁鋼 記錄：蔡志祥

伍、受督導縣（市）政府執行情形： 

一、臺北市政府： 

（一）臺北市違規廣告物數量龐大，全面拆除不易，該市已訂定「臺

北市違規廣告物優先查處原則」於 102 年 5 月 13 日公布實

施，針對 7 種類型違規廣告物，列入優先查處範圍，以維護

公共安全、公共交通及市容觀瞻。 

（二）目前廣告物處理原則： 

1.配合市府重要政策或擬定專案整頓違規廣告物：依擬訂

計畫之原則查處。 

2.市民檢舉案件依「臺北市違規廣告物優先查處原則」辦

理。 

3.依上述原則擬訂 102 年至 104 年三年違規廣告物查報與

拆除專案執行計畫據以執行。 

（三）整體行政區域巡查執行情形： 

1.常態性工作：受理市民投書或透過市民熱線、市長信箱

及各級首長信箱、市容查報等檢舉方式檢舉之廣告物查

察取締工作。 

2.專案計畫工作：102 年度擇定路寬 40 公尺以上道路 22

條，針對遮窗妨礙消防救災、市容觀瞻及影響公共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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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違規廣告物進行查處，已查處 297 件，其中已改善及

拆除共計 239 件。另配合「臺北市政府消防車輛救災活

動空間改善計畫」及「臺北市取締違規廣告物執行計畫」

辦理。 

3.災害期間之拆除危險廣告物。 

（四）於颱風或天然災害發生時，海上警報發布後，科室

同仁即展開全市危險廣告物之清查作業，且陸上颱風警

報發佈防颱中心成立後，指派科室同仁 2 人 1 組輪流至

辦公室進駐值班，每次輪值時間 12 小時，以每日上午 9

點及下午 9 點為交接班時間。風災期間接獲通報時第一

時間派遣勘災先導車前往災情地點了解狀況，研判該招

牌廣告之危險程度高低與所在樓層高度，調度開口拆除

廠商出動相應機組依序處理，拆除順序以有立即危險之

招牌廣告為優先執行拆除。 

二、澎湖縣政府： 

（一）澎湖縣政府於每年 4 月至 11 月（東北季風 9 月至 11 月併入

防汛），每月定期巡查轄內有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

廣告，依馬公市區及馬公市區以外地區道路，由廣告招牌業

務管理專員 1 人完成巡查，並於次月 5 日前回報前月份巡查

資料填妥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巡查列管表及拍攝改善前、後

照片，每年均於汛期前（3 月底）完成廣告物拆除開口契約

之訂定，有效掌握改善及拆除時機。 

（二）颱風登陸前 2 天全面清查尚未解除列管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

告，加強必要之處置；颱風期間與該縣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

中心配合，廣告物有掉落之虞，將會同開口契約廠商於 1 小

時內拆除或加固補強；颱風警報解除後 3 日內，彙整列管表

及改善前、後照片，登載於「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

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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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澎湖縣政府每月定期辦理 1 次聯合巡查，由該府環保局主政

聯合建設處、工務處、警察局、旅遊處、農漁局、衛生局、

馬公市公所等環境美化相關單位進行街區之巡查，針對缺失

進行處置及定期追蹤。 

（四）澎湖因地形、氣候因素，每年東北季風及颱風防汛期間較可

能造成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損壞，加上澎湖四周環海空氣帶

有海水的鹽份，鐵製的廣告更容易鏽蝕腐壞，在申請廣告招

牌物時該府勸導廠商使用不銹鋼或複合材質材料作為廣告物

使用，以延長廣告物使用期限並降低損毀機率。 

三、金門縣政府： 

（一）金門縣政府為落實每年汛期（4 月至 11 月）及颱風季節招牌

及樹立廣告之管理，避免造成招牌鬆脫掉落或倒塌，而威脅

民眾生命、財產，爰依內政部營建署 97 年 9 月 12 日訂定之

「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之安全巡查與處理機制」，辦理該縣查

報及處置。 

（二）該府建設處（建築管理科）與各鄉（鎮）公所配置查報員於

每年汛期（4 月至 11 月）執行各鄉鎮轄區定期巡查工作；該

府建設處（建築管理科）於每年防迅期間，配置 3 員負責及

5 員協助辦理該業務，巡查時有立即危險廣告者，立即通報

拆除。 

（三）海上颱風警報發布後，發現有立即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

及樹立廣告，該府建設處（建築管理科）呈報該縣防災中心

指揮官（縣長），逕依災害防救法或建築法第 82 條規定強制

拆除。 

（四）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之管理機關權責，由建設處為統籌辦理

拆除，金門縣養護工程所支應拆除工程開口契約之經費，每

周例行性派員配合公所巡查暨辦理拆除。 

陸、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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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關外牆飾材剝落如係因設置違規廣告物之情事所致，請臺北

市政府、澎湖縣政府及金門縣政府依建築法第 95 條之 3 規定

處理，並納入轄內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巡查與處理機制管理。 

二、臺北市政府 102 年度擇定路寬 40 公尺以上道路 22 條進行巡查，

仍有部分違規廣告物尚未完成改善或拆除，請臺北市政府積

極列管改善，以維護公共安全。 

三、請澎湖縣政府建立民眾檢舉危險性廣告物之通報管道，協調鄉

鎮市公所協助巡查及處理廣告物相關事宜。另因冬季有東北

季風可能造成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損壞，建議於東北季風來

臨前，比照颱風期間之機制加強巡查與處置。 

四、請金門縣政府訂定巡查期間之巡查計畫，就整體行政區域進行

規劃、排定優先巡查道路及巡查頻率，以提升巡查改善與拆

除績效。 

五、臺北市政府訂有「臺北市違規廣告物優先查處原則」、「102 年

至 104 年三年違規廣告物查報與拆除專案執行計畫」、澎湖縣

政府每月定期聯合巡查、金門縣政府訂有招牌廣告及樹立廣

告之危險態樣，建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參考學習，訂

定轄內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管理機制。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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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督導紀錄表 

受督導單位：臺北市政府 督導日期：103 年 4 月 1 日

督導人員：黃副組長仁鋼、蔡志祥、姚汾涼、江鎧安 紀錄：蔡志祥

（一）地方政府辦理情形及缺失 

1.整體行政區域巡查執行情形： 

（1）常態性工作，受理市民投書或透過市民熱線、市長信箱及各級首長信箱、市容

查報等檢舉方式檢舉之廣告物查察取締工作。 
（2）專案計畫工作，102 年度擇定路寬 40 公尺以上道路 22 條，針對遮窗妨礙消防救

災、市容觀瞻及影響公共交通之違規廣告物進行查處，已查處 297 件，其中已

改善及拆除共計 239 件。另配合「臺北市政府消防車輛救災活動空間改善計畫」

及「臺北市取締違規廣告物執行計畫」辦理。 
（3）災害期間之拆除危險廣告物。 

 
2.列管件數與其處理（通知改善、加固補強或依法拆除）及複查情形： 

自 102 年至 103 年 2 月底止，該府統計共查報 2,056 件，已拆除 2,056 件。惟請

登載於資訊系統列管，以提高執行率。 
 
3.颱風期間之動員效率與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拆除作業績效： 

於颱風或天然災害發生時，海上警報發布後，科室同仁即展開全市危險廣告物之

清查作業，且陸上颱風警報發佈防颱中心成立後，指派科室同仁 2 人 1 組輪流至辦公

室進駐值班，每次輪值時間 12 小時，以每日上午 9 點及下午 9 點為交接班時間。風

災期間接獲通報時第一時間派遣勘災先導車前往災情地點了解狀況，研判該招牌廣告

之危險程度高低與所在樓層高度，調度開口拆除廠商出動相應機組依序處理，拆除順

序以有立即危險之招牌廣告為優先執行拆除。 
 

4.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裁處紀錄相關資料建置及「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

安全巡查資訊系統」操作情形： 

該市業依規定上網登錄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資訊系統。 
 
5.抽查現場勘查結果： 

現場勘查承德路 6 段及重慶北路違規廣告物，拆除改善情形良好。 

（二）建議改進事項 

1.為因應本年度颱風襲台之危害及頻率，請市府提早準備，並提升本年度之巡查改善與

拆除績效。 

2.對於巡查列管之危險廣告物仍請按規定登載資訊系統列管，以提高執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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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督導紀錄照片 

臺北市政府督導會議照片： 

 
 

督導進行情形 督導進行情形 

臺北市政府現場勘查照片： 
 

 

 

 

承德路 6 段違規廣告物拆除前 承德路 6 段違規廣告物拆除後 

 

 

 

 
重慶北路違規廣告物拆除前 重慶北路違規廣告物拆除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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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督導單位：金門縣政府 督導日期：103 年 4 月 1 日

督導人員：黃副組長仁鋼、蔡志祥、姚汾涼、江鎧安  紀錄：蔡志祥

（一）地方政府辦理情形及缺失 

1.整體行政區域巡查執行情形： 

（1）該縣轄區分佈範圍共有 5 個鄉鎮，該府建設處（建築管理科）與各鄉（鎮）公

所配置查報員於每年汛期（4 月至 11 月）執行各鄉鎮轄區定期巡查工作；該府

建設處（建築管理科）於每年防迅期間，配置 3 員負責及 5 員協助辦理該業務，

巡查時有立即危險廣告者，立即通報拆除。 
（2）巡查對象： 

A.類型：商家（含已歇業）疏於維護，有鬆脫掉落或倒塌之虞的招牌及樹立廣

告。 
B.危險樣態：廣告物面板（壓克力、樹脂等）破損、邊緣翹起。支框架嚴重鏽

蝕、斷裂或固定點損壞、減少。樹立式廣告傾斜、墩座龜裂、破

損。7 樓以上屋齡達 15 年以上之公寓大廈外牆面磚剝落影響公共

安全案件。 
C.易發生地點：十字路口、空曠處、迎風面、高處或屋頂、特別突出者。 

 
2.列管件數與其處理（通知改善、加固補強或依法拆除）及複查情形： 

102 年共查報 11 件，已拆除 11 件。 
 

3.颱風期間之動員效率與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拆除作業績效： 

（1）該府建設處（建築管理科）於每日上午 11 時及下午 17 時前將最新之巡查列管

資料及改善前後照片，分別登載於「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資訊系統」

之表 1 及表 2 彙報內政部營建署，並以系統列印最新之巡查列管表，以傳真或

E-mail 至內政部營建署防災中心彙整。 
（2）海上颱風警報發布後，發現有立即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金門

縣政府建設處（建築管理科）呈報該縣防災中心指揮官（縣長），逕依災害防救

法或建築法第 82 條規定強制拆除。 
 

4.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裁處紀錄相關資料建置及「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

安全巡查資訊系統」操作情形： 

（1）列管應處理案件數 11 件，已完成改善 11 件，改善率 100%。 
（2）業務系統操作承辦人計有商科長中治及陳科員崑福等 2 人。 

 
5.抽查現場勘查結果： 

無辦理現場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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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改進事項 

1.為因應本年度颱風襲台之危害及頻率，請各縣市政府提早準備，並提升本年度之巡

查改善與拆除績效。 

 

（三）督導紀錄照片 

金門縣政府督導會議照片： 

  

督導進行情形 督導進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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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督導單位：澎湖縣政府 督導日期：103 年 4 月 1 日

督導人員：黃副組長仁鋼、蔡志祥、姚汾涼、江鎧安  紀錄：蔡志祥

（一）地方政府辦理情形及缺失 

1.整體行政區域巡查執行情形： 

澎湖縣政府於每年 4 月至 11 月（東北季風 9 月至 11 月併入防汛），每月定期巡

查轄內有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依馬公市區及馬公市區以外地區道

路，由廣告招牌業務管理專員 1 人完成巡查，並於次月 5 日前回報前月份巡查資料填

妥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巡查列管表及拍攝改善前、後照片，每年均於汛期前（3 月底）

完成廣告物拆除開口契約之訂定，有效掌握改善及拆除時機。 
 
2.列管件數與其處理（通知改善、加固補強或依法拆除）及複查情形： 

102 年度總列管案件：11 件。 
已通知改善案件：11 件。 
經通知後已拆除案件：11 件。 
經通知後已補強案件：0 件。 
其中拆除違規招牌廣告 0 件，竹鷹架廣告 11 件。 

 
3.颱風期間之動員效率與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拆除作業績效： 

（1）颱風形成時，經氣象報告報導後，其路線有可能經過澎湖時，將於颱風登陸前

兩天（海上颱風警報前）全面清查前項定期巡查尚未解除列管之招牌廣告及樹

立廣告，加強必要之處置，另發現新增案件應一併回報內政部營建署「招牌廣

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資訊系統」。 
（2）為配合內政部消防署為有效處理指揮勤務執行與災害搶救，與該縣消防局救災

救護指揮中心配合，於二級開設（颱風警報發佈預定暴風圈 12 個小時後接觸本

縣陸地）時進駐，並輪流值班直到警報解除；期間若接到民眾報案，有廣告物

因颱風而有掉落之虞時，將會同廣告物拆除之開口契約廠商，於 1 個小時內拆

除或加固補強，以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3）颱風警報解除後 3 日內，彙整所有當次颱風之列管表及改善前、後照片，以最

後更新情形登載於內政部營建署「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資訊系統」。 
 
4.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裁處紀錄相關資料建置及「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

安全巡查資訊系統」操作情形： 

該府業依規定上網登錄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資訊系統。 
 

5.抽查現場勘查結果： 

無辦理現場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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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改進事項 

1.為因應本年度颱風襲台之危害及頻率，請各縣市政府提早準備，並提升本年度之巡查

改善與拆除績效。 

（三）督導紀錄照片 

澎湖縣政府督導會議照片： 

  

 

督導進行情形 督導進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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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嘉義縣、嘉義市  場次 

 
壹、開會事由：內政部營建署 103 年度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與處理

工作督導會議 

 
 
貳、開會時間：103 年 4 月 8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10 分 

參、開會地點：嘉義縣政府 4 樓民政處會議室 

肆、主持人：黃副組長仁鋼（劉奇岳代）                記錄：劉奇岳 

伍、受督導縣（市）政府執行情形： 

一、嘉義縣政府： 

（一）訂有「嘉義縣廣告招牌及樹立廣告之安全巡查與處理計畫」，

鄉鎮市轄區由鄉鎮市公所協助巡查，縣治地區由縣府待命人

員巡查，相關巡查資料由縣府彙整報營建署。 

（二）海上颱風警報發布後，使用管理科科長及承辦 1 至 2 名即待

命於縣府使用管理科辦公室。 

（三）102 年度列管 72 件，其中拆除 6 件，皆已改善完竣。 

（四）違規廣告物之拆除已訂定開口合約委外執行。 

（五）有關高速公路違規樹立廣告部分，今年已拆除 2 件，後續將

依營建署 103 年 3 月 27 日召開之「102 年度高速公路兩側大

型樹立廣告拆除作業檢討會議」決議辦理。 

二、嘉義市政府： 

（一）訂有「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計畫」，每月定期巡查

轄內有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於海上颱風警

報發布後，進行全面察查尚未解除列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 

（二）102 年度列管 114 件，其中拆除 91 件，皆已改善完竣。 

（三）訂有「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輔導及獎勵措施執行計畫」，符

合下列方式設置正面式廣告招牌者，免依「嘉義市廣告物管

理自治條例」第 14 條規定繳納新台幣 1000 元之廣告物許可

證規費：（1）正面式招牌廣告縱身未超過 2 公尺，且非電子

媒體廣告及帆布廣告。（2）同一街廓、門牌連續達 6 戶（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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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同時申請設置正面式招牌廣告者。但不得另設置側懸式

招牌廣告或樹立廣告。 

（四）於「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輔導及獎勵措施執行計畫」中訂有

優先拆除對象：（1）道路設有人行道：側懸式招牌廣告之最

外緣部分突出人行道者。（2）道路無設置人行道：側懸式招

牌廣告之最外緣部分突出該路面寬度三分之一者。（3）設置

屋頂之樹立廣告高度超過 3 公尺者。（4）妨礙緊急避難或救

災車輛通行者。（5）其他經業務主管單位認定有危害公共安

全之虞應優先執行拆除者。 

（五）全面清查本市廣告招牌，選定違規情形較嚴重之路段及商

家，計 103 家：（1）民族路段（文化路至嘉雄陸橋）共 73 家；

（2）仁愛路段（民族路至中山路）共 17 家；（3）文化路段

（民族路至中山路）共 13 家，函知商家於宣導期（3 個月）

內自行拆除，屆期未改善者，依規定裁處。 

（六）違規廣告物之拆除已訂定開口合約委外執行。 

（七）有關高速公路違規樹立廣告部分，尚餘 1 件訂於 6 月底前處

理完竣。 

柒、結論： 

一、有關外牆飾材剝落如係因設置違規廣告物之情事所致，請嘉義

縣政府及嘉義市政府依建築法第 95 條之 3 規定處理，並納入

轄內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巡查與處理機制管理。 

二、請嘉義縣政府及嘉義市政府落實汛期前之廣告物定期巡查，以

減少颱風來臨期間可能發生之危害。 

三、有關高速公路違規樹立廣告部分，請嘉義縣政府依本署 103 年

3 月 27 日召開之「102 年度高速公路兩側大型樹立廣告拆除

作業檢討會議」決議辦理。 

四、有關嘉義市政府於會中提出，海上颱風警報發布後應進駐待命

之縣市政府應以氣象局所發布警戒區域內者為限乙節，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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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錄案研議。 

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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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督導單位：嘉義縣政府  督導日期：103 年 4 月 8 日

督導人員：劉奇岳、姚汾涼  紀錄：劉奇岳

（一）地方政府辦理情形及缺失 

1.整體行政區域巡查執行情形： 

（1）訂有「嘉義縣廣告招牌及樹立廣告之安全巡查與處理計畫」，鄉鎮市轄區由鄉鎮

市公所協助巡查，縣治地區由縣府待命人員巡查，相關巡查資料由縣府彙整報

營建署。 
（2）違規廣告物之拆除已訂定開口合約委外執行。 
（3）有關高速公路違規樹立廣告部分，今年已拆除 2 件，後續將依營建署 103 年 3

月 27 日召開之「102 年度高速公路兩側大型樹立廣告拆除作業檢討會議」決議

辦理。 
 

2.列管件數與其處理（通知改善、加固補強或依法拆除）及複查情形： 

102 年度列管 72 件，其中拆除 6 件，皆已改善完竣。 
 

3.颱風期間之動員效率與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拆除作業績效： 

海上颱風警報發布後，使用管理科科長及承辦 1 至 2 名即待命於縣府使用管理科

辦公室。 
 

4.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裁處紀錄相關資料建置及「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

安全巡查資訊系統」操作情形： 

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裁處紀錄相關資料，皆建置處分書、拆除前

後相片。 
 

5.抽查現場勘查結果： 

現場勘查高鐵大道沿線廣告物，大型廣告物均已納入列管。 
 

（二）建議改進事項 

1.為因應本年度颱風襲台之危害及頻率，請市府提早準備，並提升本年度之巡查改善與

拆除績效。 

2.對於巡查列管之危險廣告物仍請按規定登載資訊系統列管，以提高執行率。 

3.有關高速公路違規樹立廣告部分，請依本署 103 年 3 月 27 日召開之「102 年度高速公

路兩側大型樹立廣告拆除作業檢討會議」決議積極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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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督導紀錄照片 

嘉義縣政府督導會議照片： 

嘉義縣政府現場勘查照片： 

 

 

 

 

現勘情形：高鐵大道嘉義縣段 現勘情形：高鐵大道嘉義縣段 

 

 

 

 

 

現勘情形：高鐵大道嘉義縣段 現勘情形：高鐵大道嘉義縣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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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督導單位：嘉義市政府 督導日期：103 年 4 月 8 日

督導人員：劉奇岳、姚汾涼 紀錄：劉奇岳

（一）地方政府辦理情形及缺失 

1.整體行政區域巡查執行情形： 

（1）訂有「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計畫」，每月定期巡查轄內有危害公共安全

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 
（2）訂有「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輔導及獎勵措施執行計畫」，符合下列方式設置正面

式廣告招牌者，免依「嘉義市廣告物管理自治條例」第 14 條規定繳納新台幣

1000 元之廣告物許可證規費：（1）正面式招牌廣告縱身未超過 2 公尺，且非電

子媒體廣告及帆布廣告。（2）同一街廓、門牌連續達 6 戶（含）以上同時申請

設置正面式招牌廣告者。但不得另設置側懸式招牌廣告或樹立廣告。 
（3）於「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輔導及獎勵措施執行計畫」中訂有優先拆除對象：（1）

道路設有人行道：側懸式招牌廣告之最外緣部分突出人行道者。（2）道路無設

置人行道：側懸式招牌廣告之最外緣部分突出該路面寬度三分之一者。（3）設

置屋頂之樹立廣告高度超過三公尺者。（4）妨礙緊急避難或救災車輛通行者。（5）
其他經業務主管單位認定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應優先執行拆除者。 

（4）全面清查本市廣告招牌，選定違規情形較嚴重之路段及商家，計 103 家：（1）
民族路段（文化路至嘉雄陸橋）共 73 家；（2）仁愛路段（民族路至中山路）共

17 家；（3）文化路段（民族路至中山路）共 13 家，函知商家於宣導期（3 個月）

內自行拆除，屆期未改善者，依規定裁處。 
（5）違規廣告物之拆除已訂定開口合約委外執行。 
（6）有關高速公路違規樹立廣告部分，尚餘 1 件訂於 6 月底前處理完竣。 
 

2.列管件數與其處理（通知改善、加固補強或依法拆除）及複查情形： 

102 年度列管 114 件，其中拆除 91 件，皆已改善完竣。 
 

3.颱風期間之動員效率與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拆除作業績效： 

於海上颱風警報發布後，進行全面察查尚未解除列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 
 

4.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裁處紀錄相關資料建置及「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

安全巡查資訊系統」操作情形： 

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裁處紀錄相關資料，皆建置處分書、拆除前

後相片。 
 

5.抽查現場勘查結果： 

現場勘查高速公路違規樹立廣告，已拆除 1 件，尚餘 1 件訂於 6 月底前處理完竣。

高鐵大道沿線廣告物，大型廣告物均已納入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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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改進事項 

1.建議可運用民間力量 （如廣告公會）等來協助處理，縣市間亦可橫向支援或請其他單

位 （如環保單位、消防單位）等來支援。 

2.建議可以借鏡他縣市 （如台東市），選定行政區內重要街道或路段，對廣告物提供補

助，並藉此實行管制與改善。 

（三）督導紀錄照片 

嘉義市政府現場勘查照片： 

 

 

 

 

現勘情形：高鐵大道嘉義市段 現勘情形：高鐵大道嘉義市段 

彰化縣政府現場勘查照片： 

 

 

 

 

現勘情形：高鐵大道嘉義市段 （拆除前） 現勘情形：高鐵大道嘉義市段 （拆除後）



 28

 

 

 

 

現勘情形：高速公路違規樹立廣告 

 （拆除前） 
現勘情形：高速公路違規樹立廣告 

 （拆除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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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北市、基隆市、連江縣  場次 

 
壹、開會事由：內政部營建署 103 年度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

與處理工作督導會議 

貳、開會時間：103 年 4 月 11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00 分 

參、開會地點：新北市政府 

肆、主持人：黃副組長仁鋼                          記錄：莊佳陵 

伍、受督導縣（市）政府執行情形： 

一、新北市政府： 

（一）整體行政區域巡查執行情形： 

1.工務局主動執行巡查 110 條示範道路危險廣告，以外範

圍由區公所巡查後交工務局執行取締。 

2.每年汛期(4 至 11 月，共 8 個月)，按月巡查、取締、拆

除，並將處理結果提報內政部營建署。 

3.有立即危險案件適逢汛期來襲，移請本府違章建築拆除

大隊優先拆除。 

4.其它違規案件，依程序函請廣告物使用人、或土地、建

物所有權人限期改善（補辦手續並加固補強）或自行拆

除。 

5.本府工務局及違章建築拆除大隊每年不定期(1 至 12 月)

依民眾陳情案件巡查、取締與拆除。 

6.本府違章建築拆除大隊每年主動巡查竹架廣告執行取締

與拆除作業。 

（二）列管件數與其處理（通知改善、加固補強或依法拆除）及複

查情形： 

      本府 102 年度辦理上開執行計畫業依內政部督導會議紀錄辦

理，招牌廣告件數  為 502 件（廣告物所有權人自行拆除及

本府違章建築大隊執行拆除作業）；樹立廣告件數為 72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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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為竹架廣告，由拆除大隊巡查後執行拆除），上網提報共

計 1222 件，資料彙整後陸續上網提報，現已提報至 103 年 3

月底。 

（三）颱風期間之動員效率與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

拆除作業績效： 

  颱風期間於安全許可前提下，颱風輪值人員於主要道路

進行巡查，一經發現有立即危險之招牌或樹立廣告、或

經民眾通報後，即通知拆除隊輪值人員，調派開口合約

廠商進行拆除。 

（四）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裁處紀錄相關資料建置     

及「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資訊系統」操作情形： 

  依內政部營建署 98 年 3 月 16 日營署建管字第

0982903778 號函指示，進行線上測試無誤，並依人員異

動，即時更新聯絡窗口資料，且按月進行上傳作業，現

已提報至 103 年 3 月底，103 年 1 月至 3 月累計 220 件。 

 

二、基隆市政府: 

（一）整體行政區域巡查執行情形： 

  每年 4月至 11月定期巡查轄內有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及

樹立廣告，並於次月 5 日將巡查資料彙整報內政部列

管，98 年召集各區公所協調各單位之作業程序，建立巡

查工作人員名冊。 

（二）列管件數與其處理（通知改善、加固補強或依法拆除）及複

查情形： 

  102 年列管 75 件，拆除 75 件。多數屬大馬路邊高度超

過 3 公尺竹架廣告及市區大型違規招牌取締。102 年就

仁二路、忠四路、仁五路、和一路及海科館周邊巷道側

懸式招牌廣告優先取締（取締改善標準：突出建築物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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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不得超過一點五公尺，自下端計量至地面淨距離應在

四點六公尺以上），102 年上述路段共計改善 42 件。 

（三）颱風期間之動員效率與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

拆除作業績效： 

  海上颱風警報發布後，即行全面查察，尚未解除列管之

廣告物，加強必要之處置，並將新增案件一併回報，陸

上警報發佈後，執行單位需於每日上午 11 時及 17 時前

將最新之巡查列管資料報內政部營建署。 

（四）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裁處紀錄相關資料建置

及「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資訊系統」操作情形： 

  聯絡人資料維護已更新。 

三、連江縣政府: 

（一）整體行政區域巡查執行情形： 

1.本縣行政區：南竿、北竿、東引、莒光 

執行單位：南竿鄉：縣政府工務局；其餘各鄉，由鄉公

所支援協助巡查工作 

2.巡查對象：商家（含已歇業）疏於維護者，有鬆脫掉落

或倒塌之虞的招牌及樹立廣告。 

（二）列管件數與其處理（通知改善、加固補強或依法拆除）及複

查情形： 

南 竿 鄉： 0 件。 

北 竿 鄉： 0 件。 

東 引 鄉： 0 件。 

莒 光 鄉： 0 件。 

（三）颱風期間之動員效率與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

拆除作業績效： 

102 年度無拆除案件。 

（四）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裁處紀錄相關資料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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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資訊系統」操作情形： 

  於每年 4 月至 11 月，每月定期巡查。 

  於次月 5 日前將巡查資料登載於「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

安全巡查資訊系統」。 

  以系統列印「縣(市)政府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巡查列管

表」，函送營建署彙整列管。 

陸、結論： 

一、有關外牆飾材剝落如係因設置違規廣告物之情事所致，請新北

市政府、基隆市政府及連江縣政府依建築法第 95 條之 3 規定

處理，並納入轄內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巡查與處理機制管

理。請基隆市政府確實督促麗榮皇冠建案廣告物造成飾材剝

落問題，盡速加以改善以維民眾安全。 

二、建議就平日巡察計畫建立複查機制已達巡查計劃落實。，計畫

內容建議包涵巡查範圍、頻率、執行單位等。 

三、新北市政府訂有「新北市招牌廣告及豎立廣告防汛期間查報處

置機制流程圖」、通知有線電視台刊登跑馬燈宣導機制、基隆

市政府就轄內主要區域執行側懸式廣告招牌優先取締區域，

建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參考學習，訂定轄內招牌廣告

及樹立廣告管理機制。 

四、承辦人員資料如有異動請上系統更新，以利颱風期間或業務需

要時之聯繫。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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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督導單位：新北市政府                  督導日期：103 年 4 月 11 日

督導人員：黃副組長仁鋼、莊佳陵、沈明德、江鎧安 紀錄：莊佳陵

（一）地方政府辦理情形及缺失 

1.整體行政區域巡查執行情形： 

（1）工務局主動執行巡查 110 條示範道路危險廣告，以外範圍由區公所巡查後交工

務局執行取締。 
（2）每年汛期 （4 至 11 月，共 8 個月），按月巡查、取締、拆除，並將處理結果提

報內政部營建署。 
（3）有立即危險案件適逢汛期來襲，移請本府違章建築拆除大隊優先拆除。 
（4）其它違規案件，依程序函請廣告物使用人、或土地、建物所有權人限期改善（補

辦手續並加固補強）或自行拆除。 
（5）本府工務局及違章建築拆除大隊每年不定期 （1 至 12 月）依民眾陳情案件巡

查、取締與拆除。 
（6）本府違章建築拆除大隊每年主動巡查竹架廣告執行取締與拆除作業。 

2.列管件數與其處理（通知改善、加固補強或依法拆除）及複查情形： 

本府 101 年度辦理上開執行計畫業依內政部督導會議紀錄辦理，招牌廣告件數為

502 件（廣告物所有權人自行拆除及本府違章建築大隊執行拆除作業）；樹立廣告件

數為 720 件（多為竹架廣告，由拆除大隊巡查後執行拆除），上網提報共計 1222 件，

資料彙整後陸續上網提報，現已提報至 102 年 3 月底。 
3.颱風期間之動員效率與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拆除作業績效： 

颱風期間於安全許可前提下，颱風輪值人員於主要道路進行巡查，一經發現有立

即危險之招牌或樹立廣告、或經民眾通報後，即通知拆除隊輪值人員，調派開口合約

廠商進行拆除。 
4.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裁處紀錄相關資料建置及「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

安全巡查資訊系統」操作情形： 

依內政部營建署 98 年 3 月 16 日營署建管字第 0982903778 號函指示，進行線上

測試無誤，並依人員異動，即時更新聯絡窗口資料，且按月進行上傳作業，現已提報

至 103 年 3 月底，103 年 1 月至 3 月累計 220 件。 
5.抽查現場勘查結果： 

轄區道路抽查結果，列管案件淡水區中正東路小坪頂路段、蘆洲區中正路 185
巷等現場危害公共安全廣告物已經拆除。 

（二）建議改進事項 

1.建議就平日巡察計畫建立複查機制已達巡查計劃落實，計畫內容建議包涵巡查範圍、

頻率、執行單位等。 

2.承辦人員資料如有異動請上系統更新，以利颱風期間或業務需要時之聯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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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督導紀錄照片 

督導會議照片 

  

 

督導進行情形 督導進行情形 

督導現場照片 

 

 

 

 

現勘情形 現勘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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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督導單位：基隆市政府                             督導日期：103 年 4 月 11 日

督導人員：黃副組長仁鋼、莊佳陵、沈明德、江鎧安                  紀錄：莊佳陵

（一）地方政府辦理情形及缺失 

1.整體行政區域巡查執行情形： 

每年 4 月至 11 月定期巡查轄內有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及樹立廣告，並於次月 5
日將巡查資料彙整報內政部列管，98 年召集各區公所協調各單位之作業程序，建立巡

查工作人員名冊。 
 

2.列管件數與其處理（通知改善、加固補強或依法拆除）及複查情形： 

102 年列管 75 件，拆除 75 件。多數屬大馬路邊高度超過 3 公尺竹架廣告及市區

大型違規招牌取締。102 年就仁二路、忠四路、仁五路、和一路及海科館周邊巷道側

懸式招牌廣告優先取締（取締改善標準：突出建築物牆面不得超過一點五公尺，自下

端計量至地面淨距離應在四點六公尺以上），102 年上述路段共計改善 42 件。 
 

3.颱風期間之動員效率與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拆除作業績效： 

海上颱風警報發布後，即行全面查察，尚未解除列管之廣告物，加強必要之處置，

並將新增案件一併回報，陸上警報發佈後，執行單位需於每日上午 11 時及 17 時前將

最新之巡查列管資料報內政部營建署。 
 

4.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裁處紀錄相關資料建置及「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

安全巡查資訊系統」操作情形： 

聯絡人資料維護已更新。 
 

5.抽查現場勘查結果： 

轄區道路抽查結果，列管案件仁二路現場危害公共安全廣告物已經拆除。、信一

路麗榮皇冠外牆尚在改善中，現已於下方設置防墜設施，擬於本月底申請雜照並 6 月

底前完成。 
 

（二）建議改進事項 

1.建議就平日巡察計畫建立複查機制已達巡查計劃落實。計畫內容建議包涵巡查範圍、

頻率、執行單位等。 

2.承辦人員資料如有異動請上系統更新，以利颱風期間或業務需要時之聯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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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督導紀錄照片 

督導會議照片 

  

 

督導進行情形 督導進行情形 

督導現場照片 

  

督導進行情形 督導進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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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督導單位：連江縣政府                             督導日期：103 年 4月 11 日

督導人員：黃副組長仁鋼、莊佳陵、沈明德、江鎧安                  紀錄：莊佳陵

（一）地方政府辦理情形及缺失 

1.整體行政區域巡查執行情形： 

本縣行政區：南竿、北竿、東引、莒光 
執行單位：南竿鄉：縣政府工務局；其餘各鄉，由鄉公所支援協助巡查工作 
巡查對象：商家（含已歇業）疏於維護者，有鬆脫掉落或倒塌之虞的招牌及樹立

廣告。 
 

2.列管件數與其處理（通知改善、加固補強或依法拆除）及複查情形： 

南 竿 鄉： 0 件。 
北 竿 鄉： 0 件。 
東 引 鄉： 0 件。 
莒 光 鄉： 0 件。 
 

3.颱風期間之動員效率與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拆除作業績效： 

102 年度無拆除案件。 
 

4.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裁處紀錄相關資料建置及「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

安全巡查資訊系統」操作情形： 

於每年 4 月至 11 月，每月定期巡查。 
於次月 5日前將巡查資料登載於「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資訊系統」。 

以系統列印「縣 （市）政府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巡查列管表」，函送營建署彙整

列管。 
 

5.抽查現場勘查結果： 

本年度督導於新北市政府合併辦理，無辦理現場勘查。 
 

（二）建議改進事項 
1.建議就平日巡察計畫建立複查機制已達巡查計劃落實。計畫內容建議包涵巡查範圍、

頻率、執行單位等。 

2.承辦人員資料如有異動請上系統更新，以利颱風期間或業務需要時之聯繫。 

 

 



 38

 

（三）督導紀錄照片 

督導會議照片  

 

 
 

 

 

督導進行情形 督導進行情形 

  

 

督導進行情形 督導進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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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台南市  場次 

 

壹、 開會事由：內政部營建署 103 年度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與處

理工作督導會議 

 
貳、開會時間：103 年 4 月 15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參、開會地點：台南市政府永華行政中心西側三樓會議室 

肆、主持人：黃副組長仁鋼                              記錄：李珏暉 

伍、受督導縣（市）政府執行情形： 

   台南市政府： 

（一）台南縣市合併迄今，拆除業務皆以維護市容觀瞻，改善居民

生活環境為執行主軸。針對未經申請擅自設置之招牌廣告及

樹立廣告或涉及公共安全者，列入優先執行拆除。所轄行政

區域內之違規廣告物，經由區公所里幹事逕行市容查報、環

保局髒亂點執行計畫或接受民眾檢舉及拆除部門同仁定期巡

查外，亦另針對公有土地及重要路段加強稽查。如有違規之

廣告，待行政程序完成後，即列為優先執行之對象，倘未於

期限內改善或恢復原狀，該府將強制執行拆除。平時亦加強

巡查取締未經申請之廣告物，如竹木造廣告鷹架、售屋廣告

燈座及閒置廢棄之招牌，以防患未然，降低風災之損失。 

     該市執行拆除部門在有限人力及經費情形下，102 年度共執行

拆除 847 件（含 T 霸 21 件）。 

     該市巡查方式（每年 4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止）分為： 

 1.平時巡查：每月定期巡查，並於規定期限前，將資料確

實依內政部營建署「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資訊

系統」系統使用手冊操作登載於資訊系統。 

 2.颱風巡查：於規定期限前，將資料確實依內政部營建署

「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資訊系統」系統使用手

冊操作登載於資訊系統。 

（二）颱風警報發佈後，該府即於該市有線電視發布跑馬燈，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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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颱風將至，應自行檢查確保廣告物穩固，必要時暫時移

除，以確保公共安全。 

 （三）颱風期間動員，擬定輪值表及工作準則，輪值小組分為 3

組(A 組、B 組、C 組)，當臺南市災害應變中心一、二級開設

時，接獲科長通知立即進駐「永華及民治市政中心辦公室」

辦理相關災害應變作業，採輪班制，離開前須確定已有人員

接班。 

 （四）平時巡查時屬違規危險廣告物者，依正常查報拆除作業程

序辦理；屬合法危險廣告物者，發現有立即危險廣告物，即

刻通報廣告物所有人進行補強加固或拆除，未依期限完成則

依法處罰。 

 （五）今年度該府編列相關預算約 80 餘萬預算支應（含違建拆

除）：颱風期間需拆除廣告物由該府人員自行辦理。 

 （六）102 年度台南市政府定期巡查共執行提報列管 826 案件，已

全部拆除，並請解除列管，另拆除 T 霸 21 件。 

陸、結論： 

一、有關本署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業務督導已是每年固定

的例行性督導，日後也會考量貴市與其它縣市合併召開督導

會議之可行開專案會議，特別要求吊掛在外牆石材之廣告物

亦應列為督導項目，巡查重點。有關外牆飾材剝落如係因設

置違規廣告物之情事所致，請依建築法第 95 條之 3 規定處

理，並納入轄內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巡查與處理機制管理。 

三、建議可考慮配合其他單位如觀光、產發等單位的商圈美化、藝

術造街計畫，配合一併整頓區內招牌廣告，也可作為一項成

績。 

四、建議可將廣告物類型加以分類，並列出優先執行項目，例如有

傾頹朽壞之虞者，有礙觀瞻者可以列優先拆除名單。 

五、有關高速公路兩邊之 T 霸拆除比率依 102 年度拆除比率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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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在有限經費中執行拆除也確實辛苦，唯仍希望能再提

高拆除比率，杜絕違法行為，建議可參考若干縣市以電信法

第 8 條予以斷話方式處理加強執行成效。 

六、可訂定平時巡查期間之巡查計畫，建議視經費、人力、物力等

就整體行政區域進行規劃、排定優先、重要巡查路段計畫及

巡查頻率，提升巡查改善與拆除績效。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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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督導單位：臺南市政府 督導日期：103 年 4 月 15 日

督導人員：黃副組長仁鋼、李玨暉、邱玉婷                     紀錄：李玨暉 

（一）地方政府辦理情形及缺失 

1.整體行政區域巡查執行情形： 

（1）該市所轄行政區域之違規廣告物，經由區公所里幹事逕行市容查報、環保局髒

亂點執行計畫或接受民眾檢舉及拆除部門同仁定期巡查外，另針對公有土地及

重要路段加強稽查。如有違規之廣告，待行政程序完成後，列為優先執行之對

象，倘未於期限內改善或恢復原狀，強制執行拆除。 
（2）另因適逢年底選舉活動，競選廣告已到處林立，針對參選人設置之大型選舉廣

告看板，該府將以占用道路或設置於禁設範圍內列入優先拆除對象，以維護市

容景觀及交通安全。 
 

2.列管件數與其處理 （通知改善、加固補強或依法拆除）及複查情形： 

定期巡查執行拆除件數總計 826 件，業已拆除，同時亦請解除列管。 
 

3.颱風期間之動員效率與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拆除作業績效： 

（1）中央氣象局發佈颱風警報後，該府即於該市有線電視發布跑馬燈，提醒商家颱

風將至，應自行檢查確保廣告物穩固，必要時暫時移除，以確保公共安全。 
（2）颱風期間之動員，作業科擬定輪值表及工作準則，輪值小組分為 3 組（A 組、B

組、C 組），當臺南市災害應變中心一、二級開設時，接獲科長通知應立即進駐

「永華及民治市政中心辦公室」辦理相關災害應變作業。採輪班制，離開前須

確定已有人員接班。 
（3）102 年度期間有蘇力颱風、西馬隆颱風、潭美颱風、康芮颱風、天兔颱風、菲特

颱風，期間 13 件案件均以處理完畢。 
 

4.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裁處紀錄相關資料建置及「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

安全巡查資訊系統」操作情形： 

每月定期巡查及颱風期間之巡查工作，並於規定期限前，將資料登載於資訊系統。

 
5.抽查現場勘查結果： 

現場勘查中西區民族路二段、南區健康路二段及東區中華東路二段等違規廣告，

拆除改善情形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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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改進事項 

1.建議可訂定平時巡查期間之巡查計畫，建議視經費、人力、物力等就整體行政區

域進行規劃、排定優先、重要巡查路段計畫及巡查頻率，提升巡查改善與拆除績

效。 

2.建議可將廣告物類型加以分類，並列出優先執行項目，例如有傾頹朽壞之虞者，

有礙觀瞻者可以列優先拆除名單。 

（三）督導紀錄照片 

督導會議照片： 

 

 

 

督導進行情形 1 督導進行情形 2 

現場勘查照片： 

 

 

 

 （中西區民族路二段）拆除前  （中西區民族路二段）拆除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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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區健康路二段）拆除前  （南區健康路二段）拆除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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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新竹縣、桃園縣  場次 

 

壹、開會事由：內政部營建署 103 年度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與處理

工作督導會議 

    貳、開會時間：103 年 4 月 18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30 分 

    參、開會地點：新竹縣政府 

    肆、主持人：欒科長中丕 
        記錄：莊佳陵

 

伍、受督導縣（市）政府執行情形： 

一、新竹縣政府： 

（一）整體行政區域巡查執行情形： 

1.巡查範圍之道路為都市計畫內計畫道路，由鄉、鎮（市）

公所協助執行巡查，巡查時如遇有危險之虞的招牌及樹

立廣告， 則以下列方式處理： 

A.填寫危險招牌及樹立廣告巡查表（表 1）。 

B.拍攝改善前、後相片貼於（表 2）。 

C.並於該月 25 日前，將表 1、2 先以 E-mail 方式回報本

府，並將當月巡查資料表 1 與列管表具文回報至本府

工務處使用管理科，俾以彙整呈報。 

D.如遇颱風期間將本表 1-1 及表 2-1 於每日 10 時、16 時

前，以傳真及 E-Mail 方式傳送至本府承辦人。 

2.由鄉、鎮（市）公所依違章建築查報，再由本府依違章

建築執行拆除，並每月 5 日前登錄於「招牌及樹立廣告

安全巡查資訊系統」。 

（二）列管件數與其處理（通知改善、加固補強或依法拆除）及複

查情形： 

查報件數:共查報 206 件［竹北(198)+竹東(3)新豐(1) +峨嵋

(2)+新埔(2)］。已拆除 132 件經通知改善後已補強 2 件。

依違章建築處理辦法列管拆除 72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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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颱風期間之動員效率與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

拆除作業績效： 

颱風期間本科有編制值班人員輪值並進行巡查，另本府

災害應變中心若接獲廣告物災情，即立刻通知開口合約

廠商至現場將危及公共安全之廣告拆除。 

（四）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裁處紀錄相關資料建置

及「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資訊系統」操作情形： 

  本科 102 年度違章建築拆除(涉及廣告物拆除)完畢部

分，各案處理過程相關資料影本乙份，歸檔於廣告物業

務。 

二、桃園縣政府: 

（一）整體行政區域巡查執行情形： 

定期巡查： 

1.針對桃園縣境內國道高速公路、快速道路、省縣道路、

示範道路沿線暨各交流道口及三十公尺以上道路等列

管重要道路之有危害招牌及樹立式廣告物定期巡查。 

2.各鄉鎮市公所針對三十公尺以下道路之有危害招牌及樹

立式廣告物定期巡查。 

（二）列管件數與其處理（通知改善、加固補強或依法拆除）及複

查情形： 

1.列管件數：截至 102 年共列管 709 件。 

2.處理情形：巡查有危害之招牌及樹立廣告，當場開立稽

查通知單並函文通知廣告物所有權人，要求拆除、改善

並逕行補照，逾期未處理依據「建築法九十五條之三」

處廣告物所有權人罰鍰。 

3.複查情形：已全數依法拆除完成。 

（三）颱風期間之動員效率與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

拆除作業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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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當氣象局發布颱風警報時，桃園縣政府即刻成立防颱中

心，桃園縣政府工務局成立災害應變處理小組。 

2.工務局拆除科於防颱前先成立指揮調度組、錄案組、巡

查拆除三組。 

A.錄案組：統整民眾或防颱中心通報之案件。 

B.調度組：立即連絡巡查拆除組前往通報地點勘查。當

場判斷是否有立即危害，無立即危害，聯絡廣告主加

強廣告物固定，若有危害則立即要求業主自行拆除或

由桃園縣政府執行拆除並處以罰鍰新台幣肆萬元整 

C.巡查拆除組：巡邏縣內道路，發現有可能危害之廣告

物聯絡廣告主立即加強固定，若無法固定則立即要求

業主自行拆除或連絡桃園縣政府工務局巡查拆除組執

行拆除並處以罰鍰新台幣肆萬元整。  

3.102 年度颱風巡查統計共巡查 410 件、拆除 410 件。 

（四）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裁處紀錄相關資料建置

及「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資訊系統」操作情形： 

     每日上午 11 時及下午 17 時前確實將最新巡查處理資料，登

載於「縣(市)政府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巡查列管表」並傳真

或 EMAIL 回報至內政部營建署。 

陸、結論： 

一、有關外牆飾材剝落如係因設置違規廣告物之情事所致，請新竹

縣、桃園縣政府依建築法第 95 條之 3 規定處理，並納入轄內

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巡查與處理機制管理。 

二、新竹縣境內發現以電桿、竹木架廣告佔據各路口，嚴重影響外

觀及具有潛在公共安全隱慮，建議可列為本年度加強巡查優

先拆除重點，拆除時亦請注意拆除安全及都市景觀。另得建

立建立廣告物相關通訊資料，於警報前通知商家、各公會請

其自主加強管理所屬廣告物之安全。本(103)年度編列 20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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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請加強執行提高拆除績效，另查察處理記錄建檔完善，

值得參考借鏡。 

三、桃園縣採取建立之商家名冊，以手機簡訊及 E-MAIL 電子郵件

方式發送防颱訊息，加強宣導固定廣告物，效果頗佳，建立

輔導機制，建立輔導民眾申請單一窗口及製作相關摺頁，值

得各地方政府參考學習。 

四、各縣市政府承辦人員資料有異動請上系統更新，以利颱風期間

或業務需要時之聯繫。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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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督導單位：新竹縣政府                             督導日期：103 年 4月 18 日

督導人員：欒科長中丕、莊佳陵、邱玉婷 紀錄：莊佳陵

（一）地方政府辦理情形及缺失 

1.整體行政區域巡查執行情形： 

（1）巡查範圍之道路為都市計畫內計畫道路，由鄉、鎮（市）公所協助執行巡

查，巡查時如遇有危險之虞的招牌及樹立廣告， 則以下列方式處理： 
A.填寫危險招牌及樹立廣告巡查表（表 1）。 
B.拍攝改善前、後相片貼於（表 2）。 
C.並於該月 25 日前，將表 1、2 先以 E-mail 方式回報本府，並將當月巡查

資料。 
D.如遇颱風期間將本表 1-1 及表 2-1 於每日 10 時、16 時前，以傳真及 E-Mail
方式傳送至本府承辦人。 

（2）由鄉、鎮（市）公所依違章建築查報，再由本府依違章建築執行拆除，並

每月 5 日前登錄於「招牌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資訊系統」。 
 

2.列管件數與其處理（通知改善、加固補強或依法拆除）及複查情形： 

查報件數:共查報 206 件［竹北 （198）+竹東 （3）新豐 （1） +峨嵋 （2）+
新埔 （2）］。已拆除 132 件經通知改善後已補強 2 件。依違章建築處理辦法列管拆除

72 件。 
 

3.颱風期間之動員效率與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拆除作業績效： 

颱風期間本科有編制值班人員輪值並進行巡查，另本府災害應變中心若接獲廣告

物災情，即立刻通知開口合約廠商至現場將危及公共安全之廣告拆除。 
 

4.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裁處紀錄相關資料建置及「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

安全巡查資訊系統」操作情形： 

本科 102 年度違章建築拆除 （涉及廣告物拆除）完畢部分，各案處理過程相關

資料影本乙份，歸檔於廣告物業務。 
 

5.抽查現場勘查結果： 

轄區道路抽查結果，列管案件現場危害公共安全廣告物已經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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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改進事項 

1.建議建立危險廣告物巡查處置書面計畫，以備不時之需，於緊急時能依計畫執行，並

得透過媒體告知民眾計畫內容，以利民眾了解政府施政。 

2.承辦人員資料如有異動請上系統更新，以利颱風期間或業務需要時之聯繫。 

3.新竹縣境內發現以電桿、竹木架廣告佔據各路口，嚴重影響外觀及具有潛在公共安全

隱慮，建議可列為本年度加強巡查優先拆除重點。 

4.另得建立建立廣告物相關通訊資料，於警報前通知商家、各公會請其自主加強管理所

屬廣告物之安全。 

5.查察處理記錄建檔完善，值得參考借鏡。 

（三）督導紀錄照片 

新竹縣政府督導會議照片： 

 

 

 

 

督導進行情形 督導進行情形 

新竹縣政府現場勘查照片： 

  

 

現勘情形 現勘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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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督導單位：桃園縣政府  督導日期：103 年 4 月 18 日

督導人員：欒科長中丕、莊佳陵、邱玉婷 紀錄：莊佳陵

（一）地方政府辦理情形及缺失 

1. 整體行政區域巡查執行情形： 

定期巡查： 
（1）針對桃園縣境內國道高速公路、快速道路、省縣道路、示範道路沿線暨各交流

道口及三十公尺以上道路等列管重要道路之有危害招牌及樹立式廣告物定期巡

查。 
（2）各鄉鎮市公所針對三十公尺以下道路之有危害招牌及樹立式廣告物定期巡查。

 
2.列管件數與其處理（通知改善、加固補強或依法拆除）及複查情形： 

（1）列管件數：截至 102 年共列管 709 件。 
（2）處理情形：巡查有危害之招牌及樹立廣告，當場開立稽查通知單並函文通知廣

告物所有權人，要求拆除、改善並逕行補照，逾期未處理依據「建築法九十五

條之三」處廣告物所有權人罰鍰。 
（3）複查情形：已全數依法拆除完成。 
 

3.颱風期間之動員效率與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拆除作業績效： 

（1）當氣象局發布颱風警報時，桃園縣政府即刻成立防颱中心，桃園縣政府工務局

成立災害應變處理小組。 
（2）工務局拆除科於防颱前先成立指揮調度組、錄案組、巡查拆除三組。 

A.錄案組：統整民眾或防颱中心通報之案件。 
B.調度組：立即連絡巡查拆除組前往通報地點勘查。當場判斷是否有立即危

害，無立即危害，聯絡廣告主加強廣告物固定，若有危害則立即要

求業主自行拆除或由桃園縣政府執行拆除並處以罰鍰新台幣肆萬

元整 
C.巡查拆除組：巡邏縣內道路，發現有可能危害之廣告物聯絡廣告主立即加強

固定，若無法固定則立即要求業主自行拆除或連絡桃園縣政府工務

局巡查拆除組執行拆除並處以罰鍰新台幣肆萬元整。 
（3）102 年度颱風巡查統計共巡查 410 件、拆除 410 件。 
 

4.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裁處紀錄相關資料建置及「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

安全巡查資訊系統」操作情形： 

每日上午 11 時及下午 17 時前確實將最新巡查處理資料，登載於「縣 （市）政

府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巡查列管表」並傳真或 EMAIL 回報至內政部營建署。 
 

5.抽查現場勘查結果： 

轄區道路抽查結果，列管案件現場危害公共安全廣告物已經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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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改進事項 

1.建議建立危險廣告物巡查處置書面計畫，以備不時之需，於緊急時能依計畫執行，並

得透過媒體告知民眾計畫內容，以利民眾了解政府施政。 

2.承辦人員資料如有異動請上系統更新，以利颱風期間或業務需要時之聯繫。 

3.桃園縣本年度查察數量共計 709 件，所付出的努力有目共睹，另有關採取建立之商家

名冊，以手機簡訊及 E-MAIL 電子郵件方式發送防颱訊息，加強宣導固定廣告物，併

建立輔導機制，建立輔導民眾申請單一窗口及製作相關摺頁效果頗佳，值得各地方政

府參考學習。 

（三）督導紀錄照片 

桃園縣政府督導會議照片： 

 

 

 

 

督導進行情形 督導進行情形 

桃園縣政府現場勘查照片： 

 

 

 

 

現勘情形 現勘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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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高雄市、屏東縣  場次 

 
壹、開會事由：內政部營建署辦理 102 年度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業

務督導會議 

貳、開會時間：103 年 4 月 23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0 分 

參、開會地點：高雄市政府建管處會議室 

肆、主持人：黃副組長仁鋼 記錄：李永秀

伍、受督導縣（市）政府執行情形： 

一、高雄市政府： 

（一）整體行政區域巡查執行情形： 

1.巡查之分工由高雄市工務局建築管理處及違章建築處理

大隊隨時執行巡查工作，巡查結果送建築管理處彙整

後，再移由違章建築處理大隊，通知改善並執行拆除。 

2.102 年度拆除平常廣告物安全巡查共計 1,303 面。 

（二）颱風期間之動員效率： 

1.颱風期間針對已巡查而尚未拆除之危險廣告物進行複

查，必要時立即拆除。 

2.於颱風期間違章建築處理大隊及建築管理處人員至辦公

室待命，透過工務局派駐防颱中心通報之機制，機動進

行因颱風造成危害公共安全之廣告物之拆除，並由違章

建築處理大隊將結果，循招牌廣告安全巡查資訊系統陳

報營建署。 

（三）為美化市容觀瞻，高雄市訂定「高雄市廣告物管理自治條

例」，於 101 年 9 月 7 日經行政院核定本自治條例，並於 101

年 10 月 18 日公佈實施本自治條例，規定較小尺寸規模廣告

物，已達精緻、藝術、節省電能之廣告物。 

（四）繼續推動創意綠能招牌評選及補助，103 年編列 124 萬元繼

續輔導商家招牌獎助更新都市安全及景觀有助益，期具有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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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性、創意綠能的精緻優質招牌廣告。 

二、屏東縣政府: 

（一）屏東縣鄉、鎮、市公所及屏東縣政府巡查人員若於轄區內發

現有危害公共安全之廣告招牌或樹立廣告時均依法查報，再

由該府執行拆除。 

（二）內政部警政署函為地下錢莊借貸之廣告氾濫，易使民眾誤入

高利貸放陷阱，屏東縣政府已函文查處轄內未經許可擅自設

置之違規招牌或樹立廣告時，配合優先處理。 

（三）屏東縣屏東市公所為加強公設廣告看板功能，鼓勵公司行

號、民眾租用，導正隨意張貼廣告物之陋習，共同維護市容

及環境整潔，特訂立廣告看板租用辦法。 

（四）於颱風警報發布並成立屏東縣災害應變中心時；該府城鄉發

展處人員即進駐值班配合執行災害搶救，若有危害公共安全

之招牌廣告或樹立廣告時，即時聯繫該府建管科拆除人員及

鄉鎮市公所清潔隊執行拆除。 

陸、結論： 

一、為因應本（103）年度颱風襲台之危害及頻率，請高雄市政府

及屏東縣政府提早準備，並請確實依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

全巡查、處理與督導計畫執行，積極提昇本年度之巡查改善

與拆除績效。 

二、建議高雄市更新廣告物示範街道選擇地點以 8m 以上之道路優

先推動，以提高民眾之接受程度。 

三、為避免建築物外牆裝設廣告物造成外牆磁磚剝落，高雄市政府

進行全市大樓清查，執行成效良好。 

四、103 年 3 月 27 日 102 年度高速公路兩側大型樹立廣告拆除作業

檢討會議紀錄結論，採電信法第 8 條規定裁處，通知電信事

業者，停止提供該廣告物登載之電信服務，具有高效率且節

省拆除經費之優點，供作裁處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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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廣告招牌件數眾多，巡查及拆除業務繁重，縣府同仁業務相當

繁重，為使民眾感受積政府極作為，除接受民眾之檢舉違規

廣告外，請高雄市政府及屏東縣政府依據人力及資源訂定招

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計畫，對於重點路段及巡查評率

等加以規定。 

六、屏東縣政府表示為杜絕 T 壩違法設立之情形，該府拆除 T 壩之

方式非為拆除基座之固定螺栓，而為從 T 壩支柱中央截斷，

使得違法之 T 壩無法重複再利用，嚇阻效果顯著，近年屏東

縣均無違法 T 壩之設立外，減少行政資源浪費，供各縣市政

府參考。 

七、屏東縣屏東市公所為加強公設廣告看板功能，特訂立廣告看板

租用辦法，建議加強管理巡查機制並以租用範圍優先巡查，

以增加租用廣告看板之使用率。 

八、拆除隊現場執行勤務危險性高，請注意安全，執勤應穿著相關

防護措施例如護目鏡、安全帽、反光工作服等，另亦請考量

替拆除隊執勤人員投保意外保險。 

九、有關防汛期間按月提送之縣（市）政府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巡

查列管表，因逐筆全部列印之報表內容過多，建議營建署設

計總表並以該表函報，以減少紙張浪費。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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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督導單位：高雄市政府 督導日期：103 年 4 月 23 日

督導人員：黃副組長仁鋼、李永秀、沈明德           紀錄：李永秀

（一）地方政府辦理情形及缺失 

1.整體行政區域巡查執行情形： 

巡查之分工由高雄市工務局建築管理處及違章建築處理大隊隨時執行巡查工

作，巡查結果送建築管理處彙整後，再移由違章建築處理大隊，通知改善並執行拆除。

102 年度拆除平常廣告物安全巡查共計 1,303 面。 
 

2.列管件數與其處理（通知改善、加固補強或依法拆除）及複查情形： 

請儘速將巡查情形登載於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資訊系統。 
 

3.颱風期間之動員效率與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拆除作業績效： 

102 年度潭美颱風、菲特颱風及蘇力颱風期間拆除危險廣告物共 35 件。 
 

4.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裁處紀錄相關資料建置及「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

安全巡查資訊系統」操作情形： 

依規定上網登錄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資訊系統。 
 

5.抽查現場勘查結果： 

現場勘查高雄市苓雅區太順街 31 號、苓雅區福德三路 122 號、苓雅區河南路 143
巷 21 號招牌廣告拆除改善情形良好。 

 

（二）建議改進事項 

1.為因應本年度颱風襲台之危害及頻率，請市府提早準備，並提昇本年度之巡查改善與

拆除績效。 

2.對於巡查列管之危險廣告物仍請按規定登載資訊系統列管，以提高執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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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督導紀錄照片 

高雄市政府督導會議照片： 

  

 

督導進行情形 督導進行情形 

高雄市政府現場勘查照片： 

 

 

 

 

現勘情形 現勘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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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督導單位：屏東縣政府 督導日期：103 年 4 月 23 日

督導人員：黃副組長仁鋼、李永秀、沈明德      紀錄：李永秀

（一）地方政府辦理情形及缺失 

1.整體行政區域巡查執行情形： 

屏東縣鄉、鎮、市公所及屏東縣政府巡查人員若於轄區內發現有危害公共安全之

廣告招牌或樹立廣告時均依法查報，再由該府執行拆除。102 年度拆除平常廣告物安全

巡查共計 223 件。 
 

2.列管件數與其處理（通知改善、加固補強或依法拆除）及複查情形： 

      請儘速將巡查情形登載於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資訊系統。 
 

3.颱風期間之動員效率與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拆除作業績效： 

於颱風警報發布並成立屏東縣災害應變中心時；該府城鄉發展處人員即進駐值班

配合執行災害搶救，若有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或樹立廣告時，即時聯繫該府建管

科拆除人員及鄉鎮市公所清潔隊執行拆除。 
 

4.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裁處紀錄相關資料建置及「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

安全巡查資訊系統」操作情形： 

      依規定上網登錄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資訊系統。 
 
5.抽查現場勘查結果： 

現場勘查屏東縣麟洛鄉國道 3 號交流道下現場拆除情形，屏東縣麟洛鄉台 1 省道 
麟洛國中旁、屏東縣麟洛鄉台 1 省道麟洛果菜市場旁拆除改善情形良好。 

（二）建議改進事項 

1.為因應本年度颱風襲台之危害及頻率，請市府提早準備，並提昇本年度之巡查改善與

拆除績效。 

2.對於巡查列管之危險廣告物仍請按規定登載資訊系統列管，以提高執行率。 

3.拆除隊現場執行勤務危險性高，請注意安全，執勤應穿著相關防護措施例如護目鏡、

安全帽、反光工作服等，另亦請考量替拆除隊執勤人員投保意外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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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督導紀錄照片 

屏東縣政府督導會議照片： 

 

 

 

 

督導進行情形 督導進行情形 

屏東縣政府現場勘查照片： 

 

 

 

 

屏東縣政府執行拆除前之照片 現勘情形（招牌廣告拆除後） 

 



 60

 

(七) 新竹市、苗栗縣  場次 

 
壹、開會事由：內政部營建署辦理 103 年度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業

務督導會議 

貳、開會時間：103 年 4 月 25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參、開會地點：新竹市政府工務處會議室 

肆、主持人：廖志明代 記錄：廖志明 

伍、受督導縣（市）政府執行情形： 

  一、苗栗縣政府： 

（一）苗栗縣政府每年防汛期間於轄內 18 個鄉鎮市公所配置查報

員執行各鄉鎮市定期巡查工作，並於該府工商發展處使用管

理科配置 4 人分區辦理該業務，巡查有立即危險招牌廣告物

及樹立廣告物，立即通報拆除；另該府對於巡查對象訂有危

險態樣、巡查地點等依循類型。 

（二）102 年度防汛期間查報列管 30 件，皆已拆除完竣。 

（三）颱風或天然災害發生時，且陸上颱風警報發佈防颱中心成立

後，縣府指派各科室科長輪流至辦公室進駐值班，每次輪值

時間 12 小時。並於海上颱風警報發布後，請各鄉鎮市公所於

每日上午 10 點及下午 16 點前，全面查察定期巡查尚未解除

列管之案件，加強必要之處置，並將最新之巡查列管資料填

報並以傳真及 E-mail 至縣府使用管理科彙整，發現有立即危

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使用管理科呈報防災中

心指揮官，逕依災害防救法或建築法第 82 條規定強制拆除。 

  二、新竹市政府: 

（一）新竹市政府由工務處使用管理科人員分別巡查東一區、東二

區、北區及香山區等 4 個區域，每一區域配置 1 員負責，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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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巡查計畫表，選定商圈及重點路段按月巡查一次，其他次

要路段每二月巡查一次，如發現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有鏽

蝕、鬆脫、斷裂、傾斜或以竹木鷹架樹立於屋頂或招牌廣告、

樹立廣告高度超過 3 公尺或其他有危害公共安全情形者，即

列管並通知廣告物所有人自行拆除、加固補強或依法強制拆

除。 

（二）102 年度總計查報列管 71 件，皆已拆除或補強完竣。 

（三）海上颱風警報發布後，新竹市政府即發布新聞，呼籲各店家

檢查自有樹立廣告及招牌廣告，並以簡訊通知該市建築投資

商業公會會員，針對建築工地臨時性大型廣告物作安全維護

處理；另請該市各區公所協助巡查及通報。颱風期間由使用

管理科人員每 2 人編為一組進駐工務處輪值，每一時段為 8

小時，全天候與該市防災中心連線，緊急處理發生災情之廣

告物，發現有立即危險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即逕依災害

防救法或建築法第 82 條規定強制拆除。 

陸、結論： 

一、有關外牆飾材剝落如係因設置違規廣告物之情事所致，請新竹

市政府及苗栗縣政府依建築法第 95 條之 3 規定處理，並納入

轄內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巡查與處理機制管理。 

二、為因應本（103）年度颱風襲台之危害及頻率，請新竹市政府

及苗栗縣政府提早準備，並請確實依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

全巡查、處理與督導計畫執行，積極提昇本年度之巡查改善

與拆除績效。 

三、建議可參酌彰化縣政府採電信法第 8 條規定裁處，通知電信事

業者，停止提供該廣告物登載之電信服務，具有高效率且節

省拆除經費之優點。 

四、苗栗縣政府平日巡查作業委由公所執行，建議縣府適時督導各

公所確實執行查處業務，並訂定巡查期間之巡查計畫，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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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行政區域進行規劃、排定優先巡查道路及巡查頻率，以提

升巡查改善與拆除績效。 

五、現場勘查苗栗縣政府之列管案件（1 件），現況仍懸掛廣告物，

請列管拆除。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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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督導單位：新竹市政府 督導日期：103 年 4 月 25 日

督導人員：廖志明、許立德 紀錄：廖志明 

（一）地方政府辦理情形及缺失 

1.整體行政區域巡查執行情形： 

（1）新竹市轄內有東區、北區及香山區等 3 個行政區，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巡查工

作由工務處使用管理科人員擔任，巡察區域分為東一區、東二區、北區、香山

區等 4 個區域，每一區域配置 1 員負責巡查及處理。 
（2）訂定巡查計畫表，選定商圈及重點路段按月巡查一次，其他次要路段每二月巡

查一次。 
（3）於本年度 4 月至 11 月，按年度巡查計畫表定期巡查，將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

告及樹立廣告列管處理。 
（4）於巡查時，如發現有下列情形即予列管，並通知廣告物所有人自行拆除、加固

補強或由市政府依法強制拆除，以確保颱風期間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之安全，

減少災害發生,保障民眾生命及財產。 
（4.1）招牌廣告或樹立廣告有鏽蝕、鬆脫、斷裂、傾斜或其他有危害公共安全

情形者。 
（4.2）以竹木鷹架樹立於屋頂或招牌廣告、樹立廣告高度超過 3 公尺，以竹木

鷹架架設者。 
 

2.列管件數與其處理（通知改善、加固補強或依法拆除）及複查情形： 

新竹市政府辦理 102 年度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經列管處理計 71 件，

皆已拆除或補強完竣。 
 

3.颱風期間之動員效率與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拆除作業績效： 

（1）海上颱風警報發布後，新竹市政府即發布新聞，呼籲各店家檢查自有樹立廣告

及招牌廣告，並以簡訊通知該市建築投資商業公會會員，針對建築工地臨時性

大型廣告物作安全維護處理；另請該市各區公所協助巡查及通報，以維護市民

生命財產安全。 
（2）各轄區承辦人員加強重要路段巡查，並將定期巡查尚未解除列管之招牌廣告及

樹立廣告，要求店家拆除或加強固定…等，作必要之處置 。 
（3）颱風期間由使用管理科人員每 2 人編為一組進駐工務處輪值，每一時段為 8 小

時，全天候與該市防災中心連線，緊急處理發生災情之廣告物，發現有立即危

險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即逕依「災害防救法」或「建築法」第 82 條規定強

制拆除。 
 

4.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裁處紀錄相關資料建置及「招牌廣告及樹 立廣

告安全巡查資訊系統」操作情形： 

依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資訊系統指示操作。 
 

5.抽查現場勘查結果： 

現場勘查已改善之列管案件 3 件，現場已無危險廣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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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改進事項 

1.有關外牆飾材剝落如係因設置違規廣告物之情事所致，請新竹市政府依建築法第 95

條之 3規定處理，並納入轄內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巡查與處理機制管理。 

2.為因應本（103）年度颱風襲台之危害及頻率，請新竹市政府提早準備，並請確實依

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處理與督導計畫執行，積極提昇本年度之巡查改善與

拆除績效。 

3.建議可參酌彰化縣政府採電信法第 8條規定裁處，通知電信事業者，停止提供該廣告

物登載之電信服務，具有高效率且節省拆除經費之優點。 

（三）督導紀錄照片 

新竹市政府督導會議照片： 

  

 

督導進行情形 督導進行情形 

新竹市政府現場勘查照片： 

  

 

現勘情形（違規廣告拆除後現況） 現勘情形（違規廣告拆除後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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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勘情形（違規廣告拆除後現況） 現勘情形（違規廣告拆除後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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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督導單位：苗栗縣政府 督導日期：103 年 4 月 25 日

督導人員：廖志明、許立德  紀錄：廖志明

（一）地方政府辦理情形及缺失 

1.整體行政區域巡查執行情形： 

苗栗縣共有 18 鄉鎮市，每年防汛期間於各鄉鎮市公所配置查報員執行各鄉鎮市

定期巡查工作。  
  （1）工商發展處使用管理科於防汛期間配置 4 人分區辦理該業務。 
  （2）巡查有立即危險招牌廣告物及樹立廣告物，立即通報拆除。 
  （3）巡查地點： 

（3.1）主要道路範圍內、人口、車輛密集處有明顯安全顧慮者為優先。 

（3.2）空曠處、迎風面高處或屋頂、特別突出者等。 

  （4）巡查項目包括： 
（4.1）廣告物面板破損、邊緣翹起。 

（4.2）支框架嚴重鏽蝕、斷裂或固定點損壞、減少。 

（4.3）樹立式廣告傾斜、墩座龜裂、破損。 

（4.4）有鬆脫掉落或倒塌之虞的招牌及樹立廣告物。 

 

2.列管件數與其處理（通知改善、加固補強或依法拆除）及複查情形： 

102 年度苗栗縣防汛期間通報件數 30 件，皆已拆除完竣。 
 

3.颱風期間之動員效率與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拆除作業績效： 

（1）於颱風或天然災害發生時，且陸上颱風警報發佈防颱中心成立後，指派各科室

科長輪流至辦公室進駐值班，每次輪值時間 12 小時。 
（2）海上颱風警報發布後，請各鄉鎮市公所於每日上午 10 點及下午 16 點前，全面

查察定期巡查尚未解除列管之案件，加強必要之處置，另發現新增案件應一併

回報該府使用管理科彙整，並將最新之巡查列管資料填報並以傳真及 E-mail
至使用管理科彙整。 

（3）海上颱風警報發布後，發現有立即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使用

管理科呈報防災中心指揮官，逕依災害防救法或建築法第 82 條規定強制拆除。

 
4.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裁處紀錄相關資料建置及「招牌廣告及樹立廣

告安全巡查資訊系統」操作情形： 

依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資訊系統指示操作 
 

5.抽查現場勘查結果： 

現場勘查列管之案件（1 件），現況仍懸掛廣告物，請列管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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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改進事項 

1.有關外牆飾材剝落如係因設置違規廣告物之情事所致，請苗栗縣政府依建築法第 95

條之 3規定處理，並納入轄內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巡查與處理機制管理。 

2.為因應本（103）年度颱風襲台之危害及頻率，請苗栗縣政府提早準備，並請確實依

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處理與督導計畫執行，積極提昇本年度之巡查改善

與拆除績效。 

3.建議可參酌彰化縣政府採電信法第 8 條規定裁處，通知電信事業者，停止提供該廣

告物登載之電信服務，具有高效率且節省拆除經費之優點。 

4.苗栗縣政府平日巡查作業委由公所執行，建議縣府適時督導各公所確實執行查處業

務，並訂定巡查期間之巡查計畫，就整體行政區域進行規劃、排定優先巡查道路及

巡查頻率，以提升巡查改善與拆除績效。 

5.現場勘查列管之案件（1件），現況仍懸掛廣告物，請列管拆除。 

（三）督導紀錄照片 

苗栗縣政府督導會議照片： 

  

 
督導進行情形 督導進行情形 

苗栗縣政府現場勘查照片： 

  

 

現勘情形（現況仍懸掛廣告物） 現勘情形（違規廣告拆除後現況） 

 



 68

(八) 宜蘭縣  場次 

 
壹、開會事由：內政部營建署 103 年度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與處理

工作督導會議 

貳、開會時間：103 年 4 月 29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參、開會地點：宜蘭縣政府 3 樓第八研討室 

肆、主持人：欒科長中丕     記錄：蔡志祥 

伍、宜蘭縣政府執行情形： 

（一）宜蘭縣政府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之管理機關權責，由建設處

為統籌辦理拆除單位，道路管理單位工務處支應拆除工程開

口契約之經費，並統一列管該管案件，由建設處成立單一窗

口辦理公開招標及現場拆除事宜。除全縣每 2 個月固定巡查

辦理拆除外，亦督促各鄉鎮市公所違章查報人員，每週配合

該府辦理違章建築業務人員，於視察違建相關業務時，併同

巡查市區重點街道之大型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

告，依違章建築處理辦法規定，報該府辦理拆除（出勤人員

含契約商約 6 人）。另訂有「風災期間廣告物安全巡查、處理

之行政區域清查執行表」，違規廣告物取締拆除重點包括，配

合年度大型活動清除妨礙街道景觀之違規各類廣告、民宿各

路口影響行車安全之指示牌、高速公路兩側違規 T 霸或大型

樹立廣告、地下錢莊借貸款違規廣告等。 

（二）102 年度各類違規廣告物（建築基地內 235 幀、道路範圍內

461 幀、高速公路兩側 12 幀），總拆除數計 708 幀（含借貨

款廣告 6 幀），每周例行性派員配合公所巡查暨辦理拆除，委

託宜蘭縣廣告工程商業同業公會辦理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審

查業務，告知該公會會員協助宣導民眾申請設置許可，及要

求該公會所屬會員協助清除主要街道二側因風災造成之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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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物，另管制高速公路兩側大型違規廣告物之濫設。 

（三）風災重點業務係針對有災害性之大型竹架帆布樹立廣告及廢

棄之鐵製型招牌廣告，於汛期前依「災害防救法」先行完成

第一階段之拆除作業，並函請宜蘭縣各相關公會轉知所屬會

員配合辦理。另為降低風災期間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所造成

公共安全之危害，針對風災維護及搶救特訂有「宜蘭縣招牌

廣告及樹立廣告救災搶險暨違規廣告物拆除工程」之開口契

約，於汛期前及發布海上颱風警報後，隨即發函通知轄內各

建築公會，加強維護施工中之建築物（含施工圍籬及廣告

物），以防範各項災害之發生，並同時啟動救災搶險開口契

約，通知契約廠商待命。另宜蘭縣災害應變中心成立後（發

布陸上颱風警報），建設處即成立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災害防

救緊急應變小組進駐於使用管理科待命作業，俟接獲民眾通

報案件後立即出勤執行拆除工作，儘速排除危害公共安全之

廣告物。 

四、風災期間巡查及接獲通報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

告，其處理程序均列管登載於「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

查資訊系統」，經執行拆除完畢後送首長核章並回傳相關處理

情形表，通報營建署解除列管，且於風災解除後彙整核報當

次颱風之列管表。 

陸、結論： 

一、請宜蘭縣政府於 4 月至 11 月定期巡查間，排定優先巡查道路

及巡查頻率，並協調鄉鎮市公所協助巡查及處理違規廣告物

相關事宜。 

二、為落實廣告物依法設置，建議得參考其他縣市政府融合市容景

觀，整體規劃及提供廣告物設置場所之作法。 

三、有關報載扁扁屋掛滿廣告 1 案，涉及執照圖說無建築物主要構

造有關防火時效規定之相關檢討，請儘速督促依法核處。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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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似案件涉及景觀問題部分，請加速完成研議管制機制。 

四、有關外牆飾材剝落如係因設置違規廣告物之情事所致，請依建

築法第 95 條之 3 規定處理，並納入轄內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

巡查與處理機制管理。 

五、有關以電桿設置廣告物之拆除事宜，宜蘭縣政府執行經驗係以

破碎機先局部破碎電桿與地面接觸之ㄧ側，再破碎相對一

側，利用電桿內部鋼筋讓電桿慢慢倒向第 2 次破碎之ㄧ側，

再以乙炔切割器切斷電桿底部鋼筋，最後視需要利用破碎機

及乙炔切割器將電桿切成數節，以利清除。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對於以電桿設置廣告物之拆除作業如有疑義，請逕向宜

蘭縣政府建設處使用管理科游技工武堂（03-9251000轉 1313）

洽詢。 

六、宜蘭縣政府因應風災維護及搶救，已訂有宜蘭縣招牌廣告及樹

立廣告救災搶險作業流程、汛期前演練災害防救緊急應變小

組作業規定、及宜蘭縣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救災搶險暨違規

廣告物拆除工程之開口契約，成效卓著，建請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參考學習，訂定轄內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管理制

度。 

柒、散會：（中午 12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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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督導單位：宜蘭縣政府                             督導日期：103 年 4 月 29 日

督導人員：欒科長中丕、蔡志祥、江鎧安 紀錄：蔡志祥

（一）地方政府辦理情形及缺失 
1.整體行政區域巡查執行情形： 

宜蘭縣政府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之管理機關權責，由建設處為統籌辦理拆除單

位，道路管理單位工務處支應拆除工程開口契約之經費，並統一列管該管案件，由建

設處成立單一窗口辦理公開招標及現場拆除事宜。除全縣每 2 個月固定巡查辦理拆除

外，亦督促各鄉鎮市公所違章查報人員，每週配合該府辦理違章建築業務人員，於視

察違建相關業務時，併同巡查市區重點街道之大型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

告，依違章建築處理辦法規定，報該府辦理拆除（出勤人員含契約商約 6 人）。另訂

有「風災期間廣告物安全巡查、處理之行政區域清查執行表」，違規廣告物取締拆除

重點包括，配合年度大型活動清除妨礙街道景觀之違規各類廣告、民宿各路口影響行

車安全之指示牌、高速公路兩側違規 T 霸或大型樹立廣告、地下錢莊借貸款違規廣

告等。 
 

2.列管件數與其處理（通知改善、加固補強或依法拆除）及複查情形： 

102 年度各類違規廣告物（建築基地內 235 幀、道路範圍內 461 幀、高速公路兩

側 12 幀），總拆除數計 708 幀（含借貨款廣告 6 幀），每周例行性派員配合公所巡查

暨辦理拆除，委託宜蘭縣廣告工程商業同業公會辦理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審查業務，

告知該公會會員協助宣導民眾申請設置許可，及要求該公會所屬會員協助清除主要街

道二側因風災造成之廢棄廣告物，另管制高速公路兩側大型違規廣告物之濫設。 
 

3.颱風期間之動員效率與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拆除作業績效： 

風災重點業務係針對有災害性之大型竹架帆布樹立廣告及廢棄之鐵製型招牌廣

告，於汛期前依「災害防救法」先行完成第一階段之拆除作業，並函請宜蘭縣各相關

公會轉知所屬會員配合辦理。另為降低風災期間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所造成公共安全

之危害，針對風災維護及搶救特訂有「宜蘭縣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救災搶險暨違規廣

告物拆除工程」之開口契約，於汛期前及發布海上颱風警報後，隨即發函通知轄內各

建築公會，加強維護施工中之建築物（含施工圍籬及廣告物），以防範各項災害之發

生，並同時啟動救災搶險開口契約，通知契約廠商待命。另宜蘭縣災害應變中心成立

後（發布陸上颱風警報），建設處即成立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災害防救緊急應變小組

進駐於使用管理科待命作業，俟接獲民眾通報案件後立即出勤執行拆除工作，儘速排

除危害公共安全之廣告物。 
 

4.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裁處紀錄相關資料建置及「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

安全巡查資訊系統」操作情形： 

風災期間巡查及接獲通報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其處理程序均列

管登載於「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資訊系統」，經執行拆除完畢後送首長核章

並回傳相關處理情形表，通報營建署解除列管，且於風災解除後彙整核報當次颱風之

列管表。 

 

5.抽查現場勘查結果： 

現場勘查中山路一段違規廣告物及扁扁屋，拆除改善情形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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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改進事項 
1.有關報載扁扁屋掛滿廣告 1案，涉及執照圖說無建築物主要構造有關防火時效規定之

相關檢討，請儘速督促依法核處。另類似案件涉及景觀問題部分，請加速完成研議管

制機制，送署檢討處理。 

（三）督導紀錄照片 

督導會議現場照片 督導會議現場照片 

 

 

 

 

宜蘭政府現場勘查照片： 

 

 

 

 

中山路一段現勘情形 中山路一段現勘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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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扁屋現勘情形 扁扁屋現勘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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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臺中市、南投縣  場次 

 
壹、開會事由：內政部營建署辦理 103 年度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業

務督導會議 

貳、開會時間：103 年 5 月 2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參、開會地點：臺中市政府州廳二樓第三會議室 

肆、主持人：黃副組長仁鋼 記錄：張譯云

伍、受督導縣（市）政府執行情形： 

  一、臺中市政府： 

（一）臺中市政府針對轄內區域以抽檢方式派員巡查，巡查是否有

危害公共安全之廣告物，並同時向民眾宣導廣告物之相關法

令及廣告招牌許可證之申請程序。 

（二）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據「維護公共安全方案」排訂各列管

行業之定期稽查，都發局配合稽查時一併記錄是否有違規設

置之廣告物。 

（三）都發局依 101 年 7 月 4 日公告「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權限委

託辦法」委請各區公所協助巡查危險廣告物查報，轄區內如

有危害公共安全之廣告招牌（如目視已有晃動、嚴重變形）

時回報都發局處理。 

（四）民眾發現有危害公共安全之廣告物，可透過臺中市政府 1999

話務中心陳情系統通報，都發局立刻派員至現場處理。 

（五）102 年列管 529 件，已全數除拆完竣。另高速公路沿線 102

年度高速公路局通報 0 件，實際拆除 0 件。 

（六）颱風期間於臺中市災害應變中心成立後，都發局隨即於西屯

區都市修復工程科辦公處所、豐原區公所及大甲區公所等三

處成立防災搶災作業群，並隨時派員處理防災中心及 1999 通

報之危險廣告招牌。為儘速完成拆除任務，所有人員均於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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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所待命，至防災中心解除任務為止。 

（七）目前臺中市政府對廣告物之管理以輔導合法化為主，至違規

廣告物部分以拆除為主。另 102 年辦理廣告物整齊化街區整

頓，完成臺中市北區永興街周邊與一中街周邊路段整頓，已

完成廣告物整頓計 541 面，103 年將持續辦理廣告物整齊化

街區整頓工程，預計完成廣告物整頓 1200 面。整頓完成街區

後續如有違規廣告物情事，一律優先裁罰。 

  二、南投縣政府: 

（一）由南投縣政府建設處及鄉鎮市公所，分別負責每月定期巡查

轄內有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填具「招牌廣

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通報表」，於每月 5 日前送南投縣政府

處理。 

（二）102 年列管 174 件，已全數除拆完竣。另國道三號沿線 102

年度高速公路局通報 0 件，實際拆除 0 件。 

（三）於颱風警報發布時均函文各鄉鎮市公所注意颱風動向並研擬

防處措施以維護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四）颱風期間之動員係由災害應變中心接獲通報時電知南投縣政

府使用管理科或通知各鄉鎮市公所儘速派員處理或清除。 

（五）南投縣政府於汛期期間分組分區並不定時巡查危險之廣告

物，並函請各鄉鎮市公所積極配合協助巡查。 

（六）南投縣政府一般道路有關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

告皆以拆除為原則。高速公路兩側大型廣告物至 102 年度，

罰鍰收入總計 1880453 元，尚未收取罰鍰 119547 元(已移送

強制執行)。 

陸、結論： 

一、為避免因設置違規廣告物造成外牆飾材剝落，類此情形請各縣

市政府依建築法規定積極查處，要求建築物所有權人或使用

人限期改善或自行拆除，必要時應強制拆除，以維護公共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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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另為因應本（103）年度颱風襲台之危害及頻率，請臺中

市政府及南投縣政府提早準備，並請確實依招牌廣告及樹立

廣告安全巡查、處理與督導計畫執行，積極提昇本年度之巡

查改善與拆除績效。 

二、因廣告物數量龐大且樣態繁多，建議臺中市政府可研議一定規

模以下廣告物之簡化申請程序，以有效執行廣告物許可及管

理作業。 

三、臺中市政府整體行政區域巡查執行情形分為臨時稽查、定期稽

查與巡查稽查三大類，建議可明訂各類巡查作業規定或巡查

計畫，使相關作業規定明確完備。 

四、廢棄廣告物拆除同意書應非拆除必要條件，危險廣告物涉及公

共安全時仍應積極處理拆除。 

五、臺中市政府辦理廣告物整齊化街區整頓，已有改善市容具體成

效，執行經驗可供其他縣市政府參考學習。 

六、有關各鄉鎮市公所執行廣告物巡查及處理業務配合度不一之情

況，建議南投縣政府可建立督導機制，以加強各公所執行績

效。 

七、於經費有限的情況下，建議南投縣政府在舉辦各類大型活動或

補助措施時，可一併要求參與民眾或商家依廣告物相關規定

申請許可或辦理美化改善，另臺中市政府辦理廣告物許可簡

化措施及相關程序均屬完備，建請納入參考。 

八、考量南投縣政府拆除預算有限，建議違規廣告物及違章建築之

拆除分別發包，以確保危險廣告物拆除之經費與執行。 

九、招牌廣告與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資訊系統操作如有疑義，請逕與

本署承辦同仁或資訊系統廠商洽詢。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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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督導單位：臺中市政府 督導日期：103 年 5 月 2 日

督導人員：黃副組長仁鋼、張譯云、許暖淑   記錄：張譯云

（一）地方政府辦理情形及缺失 
1.整體行政區域巡查執行情形： 

（1）臺中市政府針對轄內區域以抽檢方式派員巡查，巡查是否有危害公共安全之廣

告物，並同時向民眾宣導廣告物之相關法令及廣告招牌許可證之申請程序。 
（2）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據「維護公共安全方案」排訂各列管行業之定期稽查，

都發局配合稽查時一併記錄是否有違規設置之廣告物。 
（3）都發局依 101 年 7 月 4 日公告「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權限委託辦法」委請各區

公所協助巡查危險廣告物查報，轄區內如有危害公共安全之廣告招牌（如目視

已有晃動、嚴重變形）時回報都發局處理。 
（4）民眾發現有危害公共安全之廣告物，可透過臺中市政府 1999 話務中心陳情系統

通報，都發局立刻派員至現場處理。 
 

2.列管件數與其處理（通知改善、加固補強或依法拆除）及複查情形： 

102 年列管 529 件，已全數除拆完竣。另高速公路沿線 102 年度高速公路局通報

0 件，實際拆除 0 件。 
 

3.颱風期間之動員效率與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拆除作業績效： 

颱風期間於臺中市災害應變中心成立後，都發局隨即於西屯區都市修復工程科辦

公處所、豐原區公所及大甲區公所等三處成立防災搶災作業群，並隨時派員處理防災

中心及 1999 通報之危險廣告招牌。為儘速完成拆除任務，所有人員均於各處所待命，

至防災中心解除任務為止。 
 

4.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裁處紀錄相關資料建置及「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

安全巡查資訊系統」操作情形： 

目前臺中市政府對廣告物之管理以輔導合法化為主，至違規廣告物部分以拆除為

主。另 102 年辦理廣告物整齊化街區整頓，完成臺中市北區永興街周邊與一中街周邊

路段整頓，已完成廣告物整頓計 541 面，103 年將持續辦理廣告物整齊化街區整頓工

程，預計完成廣告物整頓 1200 面。整頓完成街區後續如有違規廣告物情事，一律優

先裁罰。 

巡查結果皆登錄於招牌廣告與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資訊系統。 
 

5.抽查現場勘查結果： 

現場勘查之列管廣告物皆已拆除。 

（二）建議改進事項 

1.為避免因設置違規廣告物造成外牆飾材剝落，類此情形請各縣市政府依建築法規定積

極查處，要求建築物所有權人或使用人限期改善或自行拆除，必要時應強制拆除，以

維護公共安全。另為因應本（103）年度颱風襲台之危害及頻率，請臺中市政府提早

準備，並請確實依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處理與督導計畫執行，積極提昇本

年度之巡查改善與拆除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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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廣告物數量龐大且樣態繁多，建議臺中市政府可研議一定規模以下廣告物之簡化申

請程序，以有效執行廣告物許可及管理作業。 

3.臺中市政府整體行政區域巡查執行情形分為臨時稽查、定期稽查與巡查稽查三大類，

建議可明訂各類巡查作業規定或巡查計畫，使相關作業規定明確完備。 

4.廢棄廣告物拆除同意書應非拆除必要條件，危險廣告物涉及公共安全時仍應積極處理

拆除。 

5.臺中市政府辦理廣告物整齊化街區整頓，已有改善市容具體成效，執行經驗可供其他

縣市政府參考學習。 

（三）督導紀錄照片 

臺中市政府督導會議照片： 

 

 

 

 

督導進行情形 督導進行情形 

臺中市政府現場勘查照片： 

  

 

現勘情形（違規廣告拆除後現況） 現勘情形（違規廣告拆除後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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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物整齊化街區整頓（學士路） 廣告物整齊化街區整頓（學士路） 

  

 

廣告物整齊化街區整頓（永興街） 現勘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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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督導單位：南投縣政府 督導日期：103 年 5 月 2 日

督導人員：黃副組長仁鋼、張譯云、許暖淑           記錄：張譯云

（一）地方政府辦理情形及缺失 

1.整體行政區域巡查執行情形： 

由南投縣政府建設處及鄉鎮市公所，分別負責每月定期巡查轄內有危害公共安全

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填具「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通報表」，於每月 5 日

前送南投縣政府處理。 
 

2.列管件數與其處理（通知改善、加固補強或依法拆除）及複查情形： 

102 年列管 174 件，已全數除拆完竣。另國道三號沿線 102 年度高速公路局通報

0 件，實際拆除 0 件。 
 

3.颱風期間之動員效率與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拆除作業績效： 

（1）於颱風警報發布時均函文各鄉鎮市公所注意颱風動向並研擬防處措施以維護民

眾生命財產安全。 
（2）颱風期間之動員係由災害應變中心接獲通報時電知南投縣政府使用管理科或通

知各鄉鎮市公所儘速派員處理或清除。 
（3）南投縣政府於汛期期間分組分區並不定時巡查危險之廣告物，並函請各鄉鎮市

公所積極配合協助巡查。 
 

4.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裁處紀錄相關資料建置及「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

安全巡查資訊系統」操作情形： 

（1）南投縣政府一般道路有關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皆以拆除為原

則。高速公路兩側大型廣告物至 102 年度，罰鍰收入總計 1880453 元，尚未收

取罰鍰 119547 元 （已移送強制執行）。 
（2）巡查結果皆登錄於招牌廣告與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資訊系統。 
 

5.抽查現場勘查結果： 

現場勘查之列管廣告物皆已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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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改進事項 

1.為避免因設置違規廣告物造成外牆飾材剝落，類此情形請各縣市政府依建築法規定積

極查處，要求建築物所有權人或使用人限期改善或自行拆除，必要時應強制拆除，以

維護公共安全。另為因應本（103）年度颱風襲台之危害及頻率，請南投縣政府提早

準備，並請確實依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處理與督導計畫執行，積極提昇本

年度之巡查改善與拆除績效。 

2.有關各鄉鎮市公所執行廣告物巡查及處理業務配合度不一之情況，建議南投縣政府可

建立督導機制，以加強各公所執行績效。 

3.於經費有限的情況下，建議南投縣政府在舉辦各類大型活動或補助措施時，可一併要

求參與民眾或商家依廣告物相關規定申請許可或辦理美化改善，另臺中市政府辦理廣

告物許可簡化措施及相關程序均屬完備，建請納入參考。 

4.考量南投縣政府拆除預算有限，建議違規廣告物及違章建築之拆除分別發包，以確保

危險廣告物拆除之經費與執行。 

5.招牌廣告與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資訊系統操作如有疑義，請逕與本署承辦同仁或資訊系

統廠商洽詢。 

 

 
（三）督導紀錄照片 

南投縣政府督導會議照片： 

 

 

 

 

督導進行情形 督導進行情形 

南投縣政府現場勘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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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勘情形（違規廣告拆除後現況） 現勘情形 

 

 

 

現勘情形（違規廣告拆除後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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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花蓮縣  場次 

 

壹、開會事由：內政部營建署 103 年度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與處理

工作督導會議 

 
貳、開會時間：103 年 5 月 6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00 分 
參、開會地點：花蓮縣政府 3 樓第一會議室 
肆、主持人：欒科長中丕                               記錄：李豐易 
伍、受督導縣（市）政府執行情形： 

花蓮縣政府： 

（一）花蓮縣幅員廣大，共分 13 個鄉鎮市，南北長約 137.5 公里、

東西寬約 43 公里，所轄面積廣大。為因應防汛期間廣告物管

理，明確巡查分工及處理巡查機制，依營建署規定訂定「花

蓮縣政府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與處理執行計畫」，由

花蓮縣府為主辦單位、相關單位及各鄉鎮市公所共同配合辦

理。目標為維護轄內廣告物安全避免危險發生，提升花蓮縣

主次要道路景觀及環境整潔。 

     該縣巡查方式（每年 4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止）分為： 

1.平時巡查：每年 4 至 11 月辦理，於次月 2 日前依巡查表

填寫上月巡查結果函送花蓮縣府彙整，該府並於每 5 日

前上網填報並將結果函送營建署備查。另該府主辦單位

依編組定期就全縣北中南區分區複查，巡查路線以主要

道路為主，路線編排及時間另訂。 

2.颱風巡查：海上颱風發布後每日上午 10 時及下午 4 時回

報最新巡查結果（需有改善前後照片），彙整後上網填

報。颱風警報解除後 3 日內彙整所有當次颱風該改善前

後照片，彙整上網填報並函送營建署備查。 

3.颱風警報期間所提報列管案件，因颱風強度影響工作執

行應於颱風警報解除後限期儘速改善、加固或拆除完

成，並提報改善前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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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颱風期間於海上颱風警報發佈後，由該府及鄉鎮市公所人員

於巡查開出告知單通知廣告物所有權人立即進行加固或拆除

工作，經複查未完成者由本府委託民間業者辦理相關拆除工

作並依規定裁罰。 

 (三) 平時巡查時屬違規危險廣告物者，依正常查報拆除作業程序

辦理；屬合法危險廣告物者，發現有立即危險廣告物，即刻

通報廣告物所有人進行補強加固或拆除，未依期限完成則依

法處罰。 

 (四) 工作執行方式為由該縣各鄉鎮公所，就所轄範圍內之廣告物

進行巡查及回報工作，並排定編組人員就管區範圍進行複

查，颱風期間並於花蓮市與吉安鄉廣告物重點路段加強巡查

次數，並將巡查結果通知各所轄鄉鎮市公所。 

 (五) 今年度該府已編列相關 45 萬預算支應（無中央補助款）：颱

風期間需拆除廣告物由該府委託廠商辦理。該府人員編組方

式為 3 人 1 組共分 4 組，於警報期間進行輪值工作，並定時

就重要轄區進行巡查。各鄉鎮市公所亦排定人員輪值及巡

查。主辦單位輪值分內勤及外務，內勤人員負責資料登打及

接受通報，外務人員編組出車進行巡查，現場廣告物將視狀

況加固、拆除或架設警示帶處理。 

(六)  102 年度花蓮縣政府及各鄉鎮市公所共執行提報 21 案件，全

數已拆除並解除列管。103 年度該府於 103 年 4 月 14 日府建

管字第 1030068615 號函請該縣各鄉鎮市公所於本年度 4 至

11 月辦理危險廣告物巡查工作。 

陸、結論： 

一、有關外牆飾材剝落如係因設置違規廣告物之情事所致，請花蓮

縣政府依建築法第 95 條之 3 規定處理，並納入轄內招牌廣告

及樹立廣告巡查與處理機制管理。 

二、近年廣告物拆除業務公所均能配合，落實辦理，在此謹代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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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向貴府建管單位同仁表示謝意。 

三、廣告物巡查作業除颱風期間的加強巡查外，平時於 4-11 月的汛

期期間亦應派員巡查，另平時巡查資料亦可提供作為防颱預

警。 

四、有關颱風期間巡查機制，建議在海上颱風警報發布後即刻進行

相關拆除或加固作業，以避免陸上颱風警報發布後進行拆除

或加固增加相關人員作業危險。 

五、建議可將廣告物類型分類，並將主要道路分級管理，列出優先

執行目標，調整巡查頻率，如此在人力調度上較容易處理。 

六、於颱風期間執行拆除作業時，建議可分海上颱風發布期間、陸

上颱風發布之前及之後，編列優先拆除項目，須優先拆除者

於陸上颱風發布前先予拆除。 

七、101 年度廣告物提報拆除件數為 66 件，102 年度廣告物總計提

報拆除件數卻只有 21 件，希望今年提報拆除件數能以 80 件

為目標。 

八、廣告物巡查工作除花蓮市及吉安鄉等重點區域外，，其餘較偏

遠之地區至少亦應半年巡查 1 次。 

九、廣告物拆除作業建議可以＂街區＂為單位，建議可做成計畫

書，一個一個街區來做，較容易執行。 

十、較危險或不宜設置告告物之地點，建議廣告物之骨架應予優先

拆除。 

十一、如經費許可，廣告物申設等相關規定，建議可印製折頁，加

強宣導，本部分可參考桃園縣的資料作為印製範本。 

十二、簡報第 4 頁，三、（二）.2 颱風巡查部分，海上與陸上颱風

警報發佈時之巡查方式應加強說明清楚。 

十三、非常感謝各鄉鎮公所同仁也參與查報、拆除之工作，也希望

能繼續努力，提升績效。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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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督導單位：花蓮縣政府                              督導日期：103 年 5月 6 日

督導人員：欒科長中丕、李豐易、許立德                            紀錄：李豐易

（一）地方政府辦理情形及缺失 

1.整體行政區域巡查執行情形： 

（1）平時巡查：每年 4 至 11 月辦理，於次月 2 日前依巡查表填寫上月巡查結果函送

該縣府彙整，並於每月 5 日前上網填報並將結果函送營建署備查。另該縣府主

辦單位依編組定期就本縣北中南區分區複查，巡查路線以主要道路為主。 
（2）颱風巡查：颱風訊息發布後即加強巡查查處並於媒體發布訊息；另海上颱風發

布後每日上午 10 時及下午 4 時回報最新巡查結果（需有改善前後照片），本府

彙整後上網填報。該府並於花蓮市與吉安鄉廣告物重點路段加強巡查次數，並

將巡查結果通知各所轄鄉鎮市公所。 
 

2.列管件數與其處理（通知改善、加固補強或依法拆除）及複查情形： 

      102 年度共執行提報列管 21 案件，已全數拆除並解除列管。 
 
3.颱風期間之動員效率與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拆除作業績效： 

（1）颱風期間查屬違法或合法廣告物，由該縣府及鄉鎮市公所人員於巡查開出告知

單通知廣告物所有權人立即進行加固或拆除工作，經複查未完成者由該府委託

民間業者辦理相關拆除工作並依規定裁罰。颱風警報期間所提報列管案件，因

颱風強度影響工作執行應於颱風警報解除後限期儘速改善、加固或拆除完成，

並提報改善前後照片。 
（2）平時巡查危險廣告物（違規廣告）：依正常查報拆除作業程序辦理。 
（3）平時巡查危險廣告物（合法廣告）：發現有立即危險廣告物，即刻通報廣告物所

有人進行補強加固或拆除，未依期  限完成則依法處罰。 
（4）工作執行方式：由本縣各鄉鎮公所，就所轄範圍內之廣告物進行巡查及回報工

作，本府並排定編組人員就管區範圍進行複查，颱風期間於花蓮市與吉安鄉廣

告物重點路段加  強巡查次數，並將巡查結果通知各所轄鄉鎮市公所。 
 

4.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裁處紀錄相關資料建置及「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

安全巡查資訊系統」操作情形： 

每月巡查結果均依規定登錄於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資訊系統，並於次月

5 日前以系統列印「巡查列管表」函送營建署彙整列管。 
 

5.抽查現場勘查結果： 

轄區道路及、台九線旁抽查結果：抽查危害公共安全廣告物 6 件，除編號

10207x012 案業主又重新架設廣告，已請縣府立即查報外，其餘均已拆除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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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改進事項 

1.颱風期間執行拆除作業時，建議可分海上颱風發布期間、陸上颱風發布期間，編列優

先拆除項目，須優先拆除者於陸上颱風發布前先予拆除。 

2.廣告物拆除作業建議可以＂街區＂為單位，建議可做成計畫書，一個一個街區來做，

較容易執行。 

3.較危險或不宜設置告告物之地點，建議廣告物之骨架應予優先拆除。 

（三）督導紀錄照片 

花蓮縣政府督導會議照片： 

 

 

 

督導進行情形 1 督導進行情形 2 

花蓮縣政府現場勘查照片： 

  

花蓮市市區現勘情形 1 花蓮市市區現勘情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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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 9線秀林鄉段）現勘情形 1  （台 9線秀林鄉段）現勘情形 2 

 

 

 

 

 （台 9線秀林鄉段）現勘情形 3  （台 9線秀林鄉段）現勘情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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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彰化縣、雲林縣  場次 

 

壹、開會事由：內政部營建署辦理 103 年度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業

務督導會議 

 

貳、開會時間：103 年 5 月 9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參、開會地點：彰化縣政府 2 樓審圖室 
肆、主持人：欒科長中丕                               記錄：孫立言 
伍、受督導縣（市）政府執行情形： 

 
一、彰化縣政府： 

（一）由彰化縣政府及鄉鎮公所不定期巡查轄內招牌廣告及樹立廣

告之合法設置，對於有礙公共安全及公共交通部分加以通知

改善、加固補強或即時拆除之處分；對於未依法設置者，均

函請公所查報，再續依規定另函設置人申請廣告物許可或雜

項執照，無法補照者，均依程序予以拆除處分。重要道路定

期巡查並資料列管。 

（二）於 102 年全面整頓縣內主要重要路段廣告物，並以佔用人行

道之廣告物為優先執行對象。為加強宣導廣告物相關法令製

作廣告物宣導摺頁，除提供民眾索取，並作為公所查報執行

依據。 

（三）102 年 4 月份至 11 月份執行廣告物巡查機制，並針對整頓重

點路段加強巡查。巡查到違規廣告物，未達雜項執照規模者

先以「限期改善通知單」柔性勸導自行改善或拆除；達雜項

執照規模者，立即通知公所查報。 

（四）彰化縣 102 年度列管數量 105 件，已全數拆除；另 102、103

年全面整頓縣內主要重要路段廣告物拆除共 138 件，102 年

高速公路兩側違規廣告物拆除共 15 件。其中 1 件高速公路兩

側違規廣告物以電信法裁罰，因無人刊登，設置者自行拆除。 

（五）於颱風警報期間縣府設有建築物公共安全維護小組，由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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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總指揮，使用管理科全體同仁依序輪值，遇有通報案件

立即轉請公所處理，並追蹤處理情形。輪值期間並辦理彰化

縣主（次）要道路出外巡查、民眾通報案件處理，緊急拆除

由承包商處理。與彰化縣不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理事長建

立聯繫管道，颱風期間與其聯絡，由公會通知會員加固建案

廣告物。102 年颱風期間危害公共安全之樹立廣告物通報 6

件，執行拆除 6 件。 

二、雲林縣政府: 

（一）雲林縣政府委請公所不定期巡查轄內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

對於有礙公共安全及公共交通部分通知改善、加固補強或即

時拆除，對於未依法設置者，視實際情況函請公所查報，再

續依規定另函設置人申請廣告物許可或雜項執照；無法補照

者，均依程序予以拆除處分。 

（二）雲林縣幅員廣闊，共分 3 大區域由 3 位協辦人員進行巡查及

執行業務分工。 

（三）102 年高速公路兩側違規廣告物共拆除 8 件，102 年核發樹

立廣告許可 1 件，另配合雲林縣舉辦農業博覽會除 313 件違

規廣告物，2 件予以罰鍰之處分。 

（四）於颱風警報期間為保障民眾生命、財產之安全，雲林縣政府

設有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小組，由科長為總指揮。

由主辦技士辦理 20 個鄉鎮市，遇有通報案件立即轉請公所處

理，並追蹤處理情形。陸上警報期間，因廣告物造成之廢棄

物由公所移除。 

陸、結論： 

一、平時巡查之目的之ㄧ，即是找出需於颱風警報期間補強、加固

或拆除之對象，有強制拆除必要者，建議提早到發布海上颱

風警報即進行拆除，如留待陸上警報發布才執行，執行拆除

工作之危險性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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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道路以外區域可配合公共安全檢查之複查等時機一併巡

查，並加以規劃使能達到每個月巡查 1 次，交通流量更小路

段，可請公所巡查，縣府定期（每半年）複查，俾使巡查區

域全面而完整。 

三、高速公路兩側違規廣告物有向鄰近縣市移動之效應，如有縣市

徹底執行拆除，違規廣告物就會移往鄰近未完全執行拆除之

縣市境內設置，將造成後者往後每年需處理的數量增加；另

其他縣市的執行經驗，如高速公路兩側違規廣告物甫設置即

迅速遭拆除，設置人無法藉此獲得出租之收益，於其轄內設

置之意願就會降低。請雲林縣政府盡力一次拆除完畢，並於

發現違規廣告物設置即迅速執行拆除，宣示決心，才不致數

量繼續增加造成往後執行之困難。 

四、違規樹立廣告拆除後其支柱、面板等結構應予破壞，避免設置

者回收重複使用，而遭質疑圖利。 

五、架設於電力公司電線桿之樹立廣告，應列為優先拆除對象。 

六、雲林縣政府簡報所列高速公路兩側違規廣告物數量，與國道高

速公路局資料不符，請雲林縣政府查明。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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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督導單位：彰化縣政府 督導日期：103 年 5 月 9 日

督導人員：欒科長中丕、孫立言、江鎧安 記錄：孫立言

（一）地方政府辦理情形及缺失 

1.整體行政區域巡查執行情形： 

（1）由彰化縣政府及鄉鎮公所不定期巡查轄內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之合法設置，對

於有礙公共安全及公共交通部分加以通知改善、加固補強或即時拆除之處分；

對於未依法設置者，均函請公所查報，再續依規定另函設置人申請廣告物許可

或雜項執照，無法補照者，均依程序予以拆除處分。重要道路定期巡查並資料

列管。 
（2）於 102 年全面整頓縣內主要重要路段廣告物，並以佔用人行道之廣告物為優先

執行對象。為加強宣導廣告物相關法令製作廣告物宣導摺頁，除提供民眾索取，

並作為公所查報執行依據。 
（3）102 年 4 月份至 11 月份執行廣告物巡查機制，並針對整頓重點路段加強巡查。

巡查到違規廣告物，未達雜項執照規模者先以「限期改善通知單」柔性勸導自

行改善或拆除；達雜項執照規模者，立即通知公所查報。 
 

2.列管件數與其處理（通知改善、加固補強或依法拆除）及複查情形： 

彰化縣 102 年度列管數量 105 件，已全數拆除；另 102、103 年全面整頓縣內主

要重要路段廣告物拆除共 138 件，102 年高速公路兩側違規廣告物拆除共 15 件。其

中 1 件高速公路兩側違規廣告物以電信法裁罰，因無人刊登，設置者自行拆除。 
 

3.颱風期間之動員效率與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拆除作業績效： 

（1）於颱風警報期間縣府設有建築物公共安全維護小組，由處長擔任總指揮，使用

管理科全體同仁依序輪值，遇有通報案件立即轉請公所處理，並追蹤處理情形。

輪值期間並辦理彰化縣主 （次）要道路出外巡查、民眾通報案件處理，緊急拆

除由承包商處理。 
（2）與彰化縣不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理事長建立聯繫管道，颱風期間與其聯絡，

由公會通知會員加固建案廣告物。 
（3）102 年颱風期間危害公共安全之樹立廣告物通報 6 件，執行拆除 6 件。 
 

4.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裁處紀錄相關資料建置及「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

安全巡查資訊系統」操作情形： 

系統操作暫無問題。 
 

5.抽查現場勘查結果： 

現場勘查之列管廣告物皆已拆除。 

 

 



 93

 

（二）建議改進事項 

1.平時巡查之目的之ㄧ，即是找出需於颱風警報期間補強、加固或拆除之對象，有強制

拆除必要者，建議提早到發布海上颱風警報即進行拆除，如留待陸上警報發布才執

行，執行拆除工作之危險性過高。 

2.重要道路以外區域可配合公共安全檢查之複查等時機一併巡查，並加以規劃使能達到

每個月巡查 1次，交通流量更小路段，可請公所巡查，縣府定期（每半年）複查，俾

使巡查區域全面而完整。 

3.違規樹立廣告拆除後其支柱、面板等結構應予破壞，避免設置者回收重複使用，而遭

質疑圖利。 

4.架設於電力公司電線桿之樹立廣告，應列為優先拆除對象。  

 

（三）督導紀錄照片 

彰化縣政府督導會議照片： 

 

 

 

 

督導進行情形 督導進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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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現場勘查照片： 

 

 

 

彰化市中央路 291 號歐德系統傢俱 

拆除前 

彰化市中央路 291 號歐德系統傢俱 

拆除後 

 

 

 

 

彰化市中華西路 340 號啟明經穴保健 

拆除前 
彰化市中華西路 340 號啟明經穴保健拆除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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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督導單位：雲林縣政府                 督導日期：102 年 5 月 9 日

督導人員：欒科長中丕、孫立言、江鎧安 記錄：孫立言 

（一）地方政府辦理情形及缺失 

1.整體行政區域巡查執行情形： 

（1）雲林縣政府委請公所不定期巡查轄內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對於有礙公共安全及

公共交通部分通知改善、加固補強或即時拆除，對於未依法設置者，視實際情況

函請公所查報，再續依規定另函設置人申請廣告物許可或雜項執照；無法補照者，

均依程序予以拆除處分。 
（2）雲林縣幅員廣闊，共分 3 大區域由 3 位協辦人員進行巡查及執行業務分工。 
 

2.列管件數與其處理（通知改善、加固補強或依法拆除）及複查情形： 

102 年高速公路兩側違規廣告物共拆除 8 件，102 年核發樹立廣告許可 1 件，另配

合雲林縣舉辦農業博覽會除 313 件違規廣告物，2 件予以罰鍰之處分。 
 

3.颱風期間之動員效率與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拆除作業績效： 

（1）於颱風警報期間為保障民眾生命、財產之安全，雲林縣政府設有招牌廣告及樹立

廣告安全巡查小組，由科長為總指揮。由主辦杜宗銘技士辦理 20 個鄉鎮市，遇有

通報案件立即轉請公所處理，並追蹤處理情形。 
（2）陸上警報期間，因廣告物造成之廢棄物由公所移除。 
 

4.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裁處紀錄相關資料建置及「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

全巡查資訊系統」操作情形： 

對系統操作熟稔並定期辦理。 
 

5.抽查現場勘查結果： 

現場勘查之列管廣告物皆已拆除。 

（二）建議改進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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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時巡查之目的之ㄧ，即是找出需於颱風警報期間補強、加固或拆除之對象，有強制拆

除必要者，建議提早到發布海上颱風警報即進行拆除，如留待陸上警報發布才執行，執

行拆除工作之危險性過高。 

2.高速公路兩側違規廣告物有向鄰近縣市移動之效應，如有縣市徹底執行拆除，違規廣告

物就會移往鄰近未完全執行拆除之縣市境內設置，將造成後者往後每年需處理的數量增

加；另其他縣市的執行經驗，如高速公路兩側違規廣告物甫設置即迅速遭拆除，設置人

無法藉此獲得出租之收益，於其轄內設置之意願就會降低。請雲林縣政府盡力一次拆除

完畢，並於發現違規廣告物設置即迅速執行拆除，宣示決心，才不致數量繼續增加造成

往後執行之困難。 

3.重要道路以外區域可配合公共安全檢查之複查等時機一併巡查，並加以規劃使能 （2）

達到每個月巡查 1次，交通流量更小路段，可協調公所巡查，縣府定期（每半年）複查，

俾使巡查區域全面而完整。 

4.彰化縣政府之廣告物宣導摺頁製作良好，對廣告物設置標準以 3D 圖示說明易使民眾理

解，建議雲林縣政府洽商彰化縣政府分享運用並經適當調整，如雲林縣政府經費不足，

可將該等宣導資料公佈於網站。 

5.架設於電力公司電線桿之樹立廣告，應列為優先拆除對象。 

6.簡報所列高速公路兩側違規廣告物數量，與國道高速公路局資料不符，請雲林縣政府查

明。 

（三）督導紀錄照片 

雲林縣政府督導會議照片： 

 

 

 

 

督導進行情形  

雲林縣政府現場勘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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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六市報長路 157 號對面 

拆除前 

斗六市報長路 157 號對面 

拆除後 

 

 

 

 

斗六市鎮北路與萬年路交叉路口 

拆除前 

斗六市鎮北路與萬年路交叉路口 

拆除後 

  

 

斗六市埤頭路與埤頭北路交叉口 

拆除前 

斗六市埤頭路與埤頭北路交叉口 

拆除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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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臺東縣  場次 

 
壹、開會事由：內政部營建署辦理 103 年度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業

務督導會議 

貳、開會時間：103 年 5 月 13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參、開會地點：臺東縣政府 2 樓第一會議室 

肆、主持人：欒科長中丕                 記錄：李豐易 
 

伍、受督導縣（市）政府執行情形： 

臺東縣政府： 

（一）為有效推動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與處理業務，除該

縣建設處同仁於出勤時巡查危險廣告物外，同時函請轄內 16

鄉鎮市公所派員協助查報，將轄內危害公共安全之廣告招牌

拆除。 

（二）為預防颱風侵襲所造成的災害，該縣針對竹木廣告、鷹架、

閒置倒塌之招牌及鬆動變形有危險之虞廣告予以列管(要求

業主加強補固或予以拆除)，其執行巡查及拆除以每月 5 日前

執行完竣為原則，並經常性陸續執行，把列管案件登錄招牌

廣告安全巡查資訊系統陳報本署。 

（三）颱風期間之動員效率與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

之拆除作業績效： 

1.每年 1 月至 4 月防汛來臨前該縣各鄉鎮市公所將有危險

之虞廣告物清查報縣府彙整及縣府承辦人員勘查案件

一併巡查，經彙整後登錄系統列管。 

2.海上颱風警報發布後，即簡訊通知該縣各鄉鎮市公所（承

辦人員或主管）進行轄區內廣告物清查，若發現有危險

之虞廣告物立即加固補強或拆除，務必於颱風登陸前執

行完竣，於每日上午 11 時及下午 5 時前回報最新之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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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發現之新增案件亦循「回報系統」一併回報。 

3.陸上颱風警報發布後，該縣建設處將動員派駐消防局防

颱中心輪值，由輪值待命人員接獲通報案件後，即轉請

公所處理，並追蹤處理情形。警報期間每日上午 11 時及

下午 4 時前回報巡查列管表及改善前後照片資料。下午

5 時前彙整案件列印列管表長官核章後傳真至本署。 

（四）、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裁處紀錄相關資料建

置及「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資訊系統」操作情形： 

1、有關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裁處紀錄相關

資料建置，縣府至 103 年 4 月底止尚無招牌廣告及樹立

廣告裁處情形。 

2、「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資訊系統」操作情形：

依規定上網登載廣告物列管情形並回報營建署，本年度

案件已於 5 月 9 日登錄系統。 

（五）列管件數處理(通知改善、加固補強或依法拆除)及複查情形： 

1.102 年度總計查報 70 件，其中 50 件未處理完成，由公所

通知改善、加固補強或依法拆除，尚未辦理後續結案，

尚未改善案件本年度持續辦理列管，餘皆已依法拆除或

補強，103 年 1 月至 5 月查報 49 件。 

2.已拍照列管造冊共計列管 49 件並已登錄系統，將持續加

強辦理，該縣已請各鄉鎮市公所每月巡查提報本府並通

知改善、加固補強或依法拆除，縣府則辦理彙整清查列

管。 

3.列管案件將通知各鄉鎮市公所並由各鄉鎮市公所通知業

主改善加固補強或拆除。 

4.於年度結束前，配合清查轄區內有危險之虞廣告物，計

有台東市、卑南鄉、關山鎮、鹿野鄉、大武鄉、 太麻

里鄉、東河鄉、長濱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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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偏遠山區及離島鄉區廣告物較稀少之鄉鎮計有延平鄉、

海端鄉、金峰鄉、達仁鄉、綠島鄉、蘭嶼鄉等。 

陸、結論： 

一、有關外牆飾材剝落如係因設置違規廣告物之情事所致，請台東

縣政府依建築法第 95 條之 3 規定處理，並納入轄內招牌廣告

及樹立廣告巡查與處理機制管理。 

二、102 年度尚未處理完成的 50 件廣告物，因汛期已至，務請於今

年度持續積極處理，尚未完成改善者併入今年廣告物一併查

報，相關資料請於會後提供本署。 

三、請依行政區域訂定完整的巡查計畫，並依廣告物類型分類分級

管理，列出重點執行區域、街道及巡查頻率，除重點區域外，

其餘較偏遠之地區亦應安排時間巡查。 

四、廣告物巡查作業除颱風期間的加強巡查外，平時於 4-11 月的汛

期期間亦應派員巡查，另平時巡查資料亦可提供作為防颱預

警。 

五、有關颱風期間巡查機制，建議在海上颱風警報發布後即刻進行

相關拆除或加固作業，以避免陸上颱風警報發布後進行拆除

或加固增加相關人員作業危險。 

六、如經費許可，廣告物申設等相關規定，建議可印製折頁，或放

至於網路、電子及平面媒體加強宣導，建議可參考其他縣市

的資料作為印製範本。 

七、非常感謝各鄉鎮公所同仁能配合縣府進行廣告物的查報、拆除

工作，希望彼此爾後能更密切合作，不要有斷層，並持續努

力，以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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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督導單位：臺東縣政府                             督導日期：103 年 5月 13 日

督導人員：欒科長中丕、李豐易、許暖淑                           紀錄：李豐易

（一）地方政府辦理情形及缺失 

1.整體行政區域巡查執行情形： 

（1）為有效推動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與處理業務，除該縣建設處同仁於出

勤時巡查危險廣告物外，同時函請轄內 16 鄉鎮市公所派員協助查報，將轄內危

害公共安全之廣告招牌拆除。 
（2）為預防颱風侵襲所造成的災害，該縣針對竹木廣告、鷹架、閒置倒塌之招牌及

鬆動變形有危險之虞廣告予以列管 （要求業主加強補固或予以拆除），其執行

巡查及拆除以每月 5 日前執行完竣為原則，並經常性陸續執行，把列管案件登

錄招牌廣告安全巡查資訊系統陳報本署。 
 

2.列管件數與其處理（通知改善、加固補強或依法拆除）及複查情形： 

 102 年度總計查報 70 件，其中 50 件未處理完成，由公所通知改善、加固補強

或依法拆除，尚未辦理後續結案，尚未改善案件本年度持續辦理列管，餘皆已依法拆

除或補強，103 年 1 月至 5 月查報 49 件。 
 

3.颱風期間之動員效率與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拆除作業績效： 

  危險廣告物巡查、加固及拆除工作： 

（1）每年 1 月至 4 月防汛來臨前該縣各鄉鎮市公所將有危險之虞廣告物清查報縣府

彙整及縣府承辦人員勘查案件一併巡查，經彙整後登錄系統列管。 
（2）海上颱風警報發布後，即簡訊通知該縣各鄉鎮市公所（承辦人員或主管）進行

轄區內廣告物清查，若發現有危險之虞廣告物立即加固補強或拆除，務必於颱

風登陸前執行完竣，於每日上午 11 時及下午 5 時前回報最新之巡查情形，發現

之新增案件亦循「回報系統」一併回報。 
（3）陸上颱風警報發布後，該縣建設處將動員派駐消防局防颱中心輪值，由輪值待

命人員接獲通報案件後，即轉請公所處理，並追蹤處理情形。警報期間每日上

午 11 時及下午 4 時前回報巡查列管表及改善前後照片資料。下午 5 時前彙整案

件列印列管表長官核章後傳真至本署。 
 

4.危害公共安全之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裁處紀錄相關資料建置及「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

安全巡查資訊系統」操作情形： 

每月巡查結果均依規定登錄於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資訊系統，並於次月

5 日前以系統列印「巡查列管表」函送營建署彙整列管。 
 

5.抽查現場勘查結果： 

台東市及太麻里鄉抽查結果：抽查危害公共安全廣告物 4 件，除太麻里鄉外環路

670 號尚未完成改善，已請縣府立即查報外，其餘均已拆除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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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改進事項 

1.颱風期間執行拆除作業時，建議可分海上颱風發布期間、陸上颱風發布期間，編列優

先拆除項目，須優先拆除者於陸上颱風發布前先予拆除。 

2.請依行政區域訂定完整的巡查計畫，並依廣告物類型分類分級管理，列出重點執行目

標及巡查頻率，除重點區域外，其餘較偏遠之地區亦應安排時間巡查。 

3.102 年度尚未處理完成的 50 件廣告物，因汛期已至，務請於今年度持續積極處理。 

（三）督導紀錄照片 

臺東縣政府督導會議照片： 

  

督導進行情形 督導進行情形 

臺東縣政府現場勘查照片： 

  

 

（太麻里鄉太麻里街 289 號）現勘情形 1 （太麻里鄉外環路 265 號）現勘情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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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麻里鄉外環路 670 號）現勘情形 3 
 （南迴公路與縣道 194 號交叉口）現勘情

形 4 

 

 



 104



 105

 

玖、結論 

一、近幾年廣告物拆除之執行，在縣市政府的持續努力下已見具體成效，

建管單位業務也很辛苦，希望能藉由優良的成績表現，爭取相關主辦

人員之獎勵。 

二、定期巡查： 

（一）建議建立廣告物分級管理概念，訂定廣告物巡查處置整體書面

計畫，區分重要路段、次要路段及一般區域，配合每月、每季、

半年至一年等不同巡查頻率，使廣告物巡查計畫及執行更為完

備。於緊急時能依計畫執行，並得透過媒體告知民眾計畫內

容，以利民眾了解政府施政。 

（二）各縣市政府應適時督導各公所確實執行查處業務，以加強執行

績效，另有關部份案件資訊未能及時於「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

安全巡查資訊系統」填報並納入統計一節，可於函報本署時檢

具相關資料說明補列。 

三、颱風期間之巡查：應建立危險廣告物巡查處置計畫，以加強颱風期間

的災害應變，並得透過媒體告知民眾，增加海上颱風警報期間提前辦

理巡查及拆除等預防措施，以維民眾生命財產安全，同時減少風災期

間出勤，維護執行公務安全。 

四、其他 

（一）各縣市政府承辦人員資料有異動請主動上系統更新，以利颱風

期間或業務需要時之聯繫。 

（二）彰化縣政府印製招牌廣告物宣導摺頁有助於民眾了解相關規

定、提供參考。 

（三）建議參考桃園縣及高雄市政府作法，建立廣告公會、建商公會

及商家等聯絡電話及電子信箱通訊資料，於海上颱風警報發布

時，以手機簡訊及 E-MAIL 電子郵件方式發送防颱訊息，加強

宣導固定廣告物。 

（四）宜蘭縣政府因應風災維護及搶救，訂有宜蘭縣招牌廣告及樹立

廣告救災搶險作業流程、災害防救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規定、及

宜蘭縣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救災搶險暨違規廣告物拆除工程

之開口契約，值得各直轄市、縣（市）政府參考學習，訂定轄

內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管理之標準。 

（五）為避免因設置違規廣告物造成外牆飾材剝落，類此情形請各縣

市政府依建築法規定積極查處，要求建築物所有權人或使用人

限期改善或自行拆除，必要時應強制拆除，以維護公共安全。

另為因應本（103）年度颱風襲台之危害及頻率，請各縣市政

府提早準備，並請確實依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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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督導計畫執行，積極提昇本年度之巡查改善與拆除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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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函請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有關 102 年度各縣（市）政府招牌廣告及

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處理與督導計畫執行一案」加強辦理會議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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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103年 1月辦理高速公路兩側違規樹立廣告查

報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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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02 年度高速公路兩側大型樹立廣告拆除作業檢討會議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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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彰化縣政府印製招牌廣告物宣導摺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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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103 年度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處理與督導檢討會議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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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年度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安全巡查、處理與督導計畫督導成果 

 
委託單位：營建署 

參與人員：謝偉松、黃仁鋼、欒中丕、劉奇岳、莊佳陵、蔡志祥、孫立言、李永秀、

李玨暉、廖志明、李豐易 

受託單位：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參與人員：姚汾涼、沈明德、邱玉婷、許暖淑、許立德、江鎧安 

日    期：103 年 6 月 



 

 

 

 

 


